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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138~ 19p 7,002 230~ 7,231=~| 17,741~| -10,510~
110/10 138~ 158 5,528 % 230~ 5,757 3,947~ 1,810~
110/11 138~ 158 5,528 % 230~ 5,757 4,314~ 1,443~
110/12 136~ 16p 5,842+ 228~ 6,070~ 6,149~ -79=
111/1 138~ 159 5,528~ 230~ 5, 157~ 7,259~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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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32,000~ 346~ 32,346~ | 33,300~ 1,998~ 1,908~ 90~

110/5 31,700~ - 31,700~ | 31,800~ 1,908~ 1,908~ 0~

110/6 32,000~ - 32,000~ | 33,300~ 1,998~ 1,908~ 90~

110/7 32,000~ - 32,000~ | 33,300~ 1,998~ 1,908~ 90~

110/8 32,700~ - 32,700~ | 33,300~ 1,998~ 1,908~ 90~

110/9 33,000~ — 33,000~ 33,300~ 1,998~ 1,908~ 90~

110710 33,000~ 1,810~ 34,810~ | 36,300~ 2,178~ 1,998~ 180~

110/11 33,000~ 1,443~ 34,443~ | 36, 300~ 2,178~ 1,998~ 180 ~

110/12 32,700~ - 32,700~ | 33,300~ 1,998~ 1,998~ 0~

111/1 33,000~ - 33,000~ | 33,300~ 1,998~ 1,998~ 0~

111/2 33,000~ - 33,000~ | 33,300~ 1,998~ 1,998~ 0~

111/3 33,000~ - 33,000~ | 33,300~ 1,998~ 1,9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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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32,400~ - 32,400~ | 33,300~ 1,998~ 1,998~ 0~

111/6 34, 700~ - 34,700~ | 34,800~ 2,088~ 1,998~ 90~

111/7 35, 000~ - 35,000~ | 36,300~ 2,178~ 1,998~ 180~

111/8 34,400~ - 34,400~ | 34,800~ 2,088~ 1,998~ 90~

111/9 35,000~ - 35,000~ | 36,300~ 2,178~ 1,998~ 180~

111/10 35,000~ - 35,000~ | 36,300~ 2,178~ 1,998~ 180~

111/11 35,000~ 1,346~ 36, 346~ | 38,200~ 2,292~ 1,998~ 294~

111/12 34,700~ — 34,700~ [ 34,800~ 2,088~ 2,178~ -90 =~

112/1 34, 400~ - 34,400~ | 34,800~ 2,088~ 2,178~ -90~

112/2 36, 000~ 2,183~ 38,183~ | 38,200~ 2,292~ 2,178~ 114~

112/3 36, 000~ 1,991~ 37,991~ | 38,200~ 2,292~ 2,292~ 0~

112/4 36, 000~ - 36, 000~ | 36,300~ 2,178~ 2,292~ -114=~

112/5 36, 000~ - 36,000~ | 36,300~ 2,178~ 2,292~ -114=~

112/6 36, 000~ 3,173~ 39,173~ | 40,100~ 2,406~ 2,292~ 114~

112/7 36, 000 ~ — 36,000~ | 36,300~ 2,178~ 2,292~ -114=~

112/8 36, 000~ - 36,000~ | 36,300~ 2,178~ 2,29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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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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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51號
原      告  陳思綸  
            廖梓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丹琪律師
            黃仲薇律師                      
被      告  富聿甲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世杰  


訴訟代理人  顏詒軒律師
            秦睿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新臺幣22,065元，並均自民國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均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分別給付原告各新臺幣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提繳如附表九「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乙○○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8，餘由原告乙○○、甲○○各負擔百分之15、百分之7。
六、本判決主文第三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九「補提繳勞退金」欄（第三項）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主文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就按月給付已到期部分各以每期金額全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256條分有明文。經查，原告乙○○、甲○○（下合稱原告，如單指一人時則逕稱其名）於起訴時原聲明請求為：先位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僱傭關係」欄所示）。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工資」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㈢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E」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㈣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各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㈤前開聲明第2至3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備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H」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備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E」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㈢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各如附表二「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各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㈣前開聲明第1至2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9-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1日以民事準備書（二）狀將前開備位聲明第1項更正為：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三「備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F」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本院卷二15-16頁），上開變更係原告將未四捨五入前之金額相加後，再予以四捨五入，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另原告於同年9月9日言詞辯論時，撤回如附表二先位聲明中之「失業給付差額（D）」欄所示金額本息（本院卷二78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均無不合，俱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原均受僱於被告，其等擔任之職務、到職日、契約終止日及約定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並約定每月5日匯款至原告薪資帳戶。詎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單方告知資遣原告，且當日即令原告不得再服勞務，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而被告於當日解僱原告後，仍舊在求職網站上招募相同職缺員工，且後續亦有新進員工至被告公司就職，被告並無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情形，被告解僱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自仍應繼續存在。原告任職期間為做二休二，上班時間均為每日12小時不間斷，用餐時間仍需隨時待命，中間全無休息時間，若有加班則為原訂休息日出勤12小時，惟被告未經勞資會議決議，逕以勞動契約方式約定工作時間採變形工時，違反勞基法第30條第2項規定致每月給付原告之加班費不足額，縱認勞動契約有效而採二週變形工時計算加班費，被告仍分別短少給付加班費新臺幣（下同）106,749元、32,006元予乙○○、甲○○。被告雖有給付原告資遣費與預告工資，然因被告前述短付加班費致原告計算退保前6個月平均薪資有所短少，故受有資遣費差額、預告工資差額、失業給付差額，且被告亦未將業績獎金及短付加班費計入每月實際應領薪資，致未提繳足額勞退金，原告遂於112年12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3年2月7日在該局調解室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兩造未能達成共識以致調解不成立。為此，爰依民法第234條、第235條、第487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第30條第1、2項、第3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38條第3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2年度2月底因業績成長故擴編人力，自同年3月起招募多名新員工，人事成本負擔相對沉重，詎業績發展卻於招募新員工後停滯，且於同年11月即已預見業績下滑趨勢，故於同年12月舉辦活動挽救業績，惟被告之營收自同年11月至113年2月確實明顯縮減，為永續經營成本考量，爰於112年12月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解僱原告並縮減為11名員工後，即未招聘新員工入職，至於104人力銀行徵才廣告自102年5月25日後即未再更新，最後更新係因被告發現漏未關閉職缺始進入後台關閉相關職缺，絕無原告所述有新員工至被告公司就職之情形，因兩造間僱傭關係已不存在，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12月13日起迄今之薪資，自屬無據。
　㈡被告設立之初不諳勞動法規，疏未依勞基法第30條、第32條等規定就變形工時召開勞資會議，惟原告已於104人力銀行徵才網站明確知悉其等工作時間為晚上8時至翌日早上8時，並為做二休二變形工時，且原告簽署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已載明採變形工時，經原告明示同意後入職，被告確實已取得原告同意始實施變形工時，雖被告未召開勞資會議，惟已明確取得原告同意，兩造間變形工時之約定應為有效。
　㈢就業保險平均月投保薪資最高為45,800元，而非原告主張之66,800元。經被告重新計算應給付原告之短付加班費、失業給付差額、資遣費差額、預告工資差額，詳如附表四所示。
　㈣並聲明：⒈原告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79-81頁）：
　㈠原告原均受僱於被告，其等擔任之職務、到職日、契約終止日及約定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並約定每月5日匯款至原告薪資帳戶。
  ㈡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㈢被告有分別發放予乙○○資遣費62,841元、預告工資26,272元；甲○○資遣費17,028元、預告工資12,570元，原告均已分別收受上開款項。
  ㈣勞保局已分別給付乙○○113年1月1日至同年7月6日止6個月失業給付160,440元；甲○○113年1月1日至同年7月5日止6個月失業給付183,360元。
  ㈤原告於112年12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該局於113年2月7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成立。
  ㈥倘原告仍在職，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薪資各22,065元（本院卷一361頁）。
  ㈦下列文件及內容之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乙○○、甲○○分別於110年3月11日、112年3月7日與被告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
  ⒉被告於104人力銀行刊登徵才廣告之網頁擷圖。
  ⒊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6月26日一資字20243LA06011號函暨檢附被告歷次委託時點、廣告職缺內容及歷次修改紀錄等（本院卷○000-000頁）。
  ⒋原告任職期間之員工薪資清單、上班班表、攷勤表、工資清冊。
  ⒌被告於112年11月至113年3月之勞保局投保單位人數資料表。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同此見解）。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對其等解僱係屬違法而無效，兩造間僱傭關係仍應存在等語（本院卷一15-16頁），此為被告否認，則兩造間是否存有僱傭關係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定有明文。是以雇主於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為保障雇主營業權，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謀求企業之存續，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成社會更大之不安，而於資遣前先在可期待範圍內依據誠實及信用原則，採用對受僱人權益影響較輕之替代措施，確保受僱人之僱用地位得以繼續存在，已盡安置義務，但為受僱人拒絕接受，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即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1號判決參照）。所謂「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收益不敷企業經營成本，致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所謂「業務緊縮」，則指縮小事業實際營業狀況之業務規模或範圍，因雇主業務緊縮致產生多餘人力，雇主為求經營合理化，必須資遣多餘人力，惟基於憲法第15條工作權應予保障之規定，雇主資遣勞工時，既涉及勞工工作權將喪失之問題，法律上自可要求雇主於可期待範圍內，捨資遣而採用對勞工權益影響較輕之措施。又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虧損」時雇主得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企業是否虧損，雇主得否以此原因片面終止與受僱人間之僱傭契約，當以企業整體之營運、經營能力為準，而非以個別部門或是區分個別營業項目之經營狀態為斷。如僅一部門業務虧損，而其他部門依然正常運作而仍有所獲利，甚至仍需勞工者，尚不得遽認其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以避免雇主僅因短時間生產量及營業額，或一部門業務發生波動起伏，即逕予解僱勞工之失衡現象。又雇主資遣勞工，必以其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為限，始得為之，以保障勞工權益，倘尚有其他途徑可為，即不應採取終止契約之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18號判決參照）。
　⒉被告辯稱其於112年3月起招募多名新員工後，人事成本負擔沉重，然業績發展卻於招募新員工後停滯，且於同年11月即已預見業績下滑趨勢，而被告之營收自同年11月至113年2月確實明顯縮減，為永續經營成本考量，爰於112年12月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一事（本院卷一279頁），就解僱之原因，核與原告所提出由被告所核發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載明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相符（本院卷一57、59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是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之解僱是否合法，應審酌有無被告所辯稱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法定事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⑴被告有無虧損：依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正分局113年6月13日財北國稅中正營業字第1130254510號函檢附被告109年1月至113年4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所載內容（本院卷○000-000頁），被告109年1月至113年4月之銷項、進項分別如附表五「銷售額」、「進項稅額總金額」等欄所示，被告雖辯稱有如附表五編號24、25「被告抗辯解僱原告之原因」欄所示之情事，然依首揭說明，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收益不敷企業經營成本，致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且依如附表五編號24至26「盈虧」欄所示之金額，可知被告尚有盈餘可供分配，並無處於營業收入減少、經營狀態不佳之虧損情形，就整體營收而言並無虧損情事，足認被告整體經營狀況應屬良好，難認被告營收情形達到虧損，是被告倘以虧損為由解僱原告，為不合法。　　　
　⑵被告有無業務緊縮：查，被告112年11月至113年2月之銷售額固然略為呈現下滑（如附表五編號24、25「銷售額」），且原告遭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2年12月12日亦屬前開期間範圍內，然113年3至4月之銷售額為9,837,295元（如附表五編號26「銷售額」），與同年1至2月之銷售額相比，銷售額已上升3,314,714元（計算式：9,837,295元－6,522,581元），可見銷售額係明顯增加，並無營運不佳，及銷售量減少或萎縮，致整體業務有應予減縮之情事，自與一段期間營運不佳之狀態有別，尚難單憑112年11月至113年2月之短期銷售額數字減少，遽認被告有業務緊縮狀態已持續一段時間，是被告並無業務縮減情事，則被告倘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亦為不合法。　
　⒊綜上，被告既無因虧損或業務緊縮而須減少勞工之情形，且整體營業仍屬於獲利狀態，況被告亦未具體舉證並提出書面資料證明其無法再繼續僱用原告，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難認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應屬有理。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工資」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民事判決意旨同此見解）。查，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顯見被告有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原告在被告違法解僱時，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且先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後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堪認原告已將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告，惟為被告所拒絕，而被告拒絕受領後，即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且被告於受領遲延後，既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之意或就受領給付為必要之協力，依民法第234條及第235條等規定，應認被告仍然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薪資予原告。
　⒉被告不爭執原告約定薪資(最近1個月)均為36,000元，且倘其等仍在職，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11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薪資各22,065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㈥〕，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⒊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工資，乃定有確定期限，被告如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前開請求被告給付薪資部分，併請求自各應給付月份之5日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理。
　⒋綜前，原告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各22,065元，並均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均自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分別給付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　　　
　㈣兩造有無約定變形工時？約定正常工時為何？
　⒈按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但就所從事工作性質與必須密集付出勞力之生產線上勞工不同之勞工，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並落實同法第21條第1項及第32條第4項但書之規定，上開勞工，如已同意休假日及平時之工作時間逾8小時，所約定之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按基本工資計算之延時工資、假日工資之總額時，並不違反勞基法之規定者，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即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日及逾時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3號、85年度台上字第1973號判決參照）。另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而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次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即應依從該契約之內容或本旨而履行，其私法上之權利義務，亦應受其拘束，非一造於事後所能主張增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8號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260號判決參照）。而工資及工時，為勞動契約之最重要事項，倘無意思表示合致，勞雇雙方如何長期履行契約，殊難想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9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勞工應獲得之薪資報酬，除不得低於行政院核定基本工資標準，及違反勞基法保障勞工權益本旨外，原則上得由勞雇雙方就不同工作性質，另行約定公平合理待遇結構之計算方式，勞雇雙方自應受勞動契約之拘束，不得任意割裂或混雜契約內容與法條規定，僅擷取部分內容任加主張再為請求。
　⒉經查，被告所營事業有資訊軟體零售業、資訊軟體服務業等項目，此有被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列印資料影本為憑（本院卷一101頁），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86年11月13日（86）台勞動二字第046048號函釋，資訊服務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日起，指定為該法第30條之1之行業（本院卷二5頁），係屬適用勞基法第30條之1得施行4週變形工時之行業，屬於此公告行業之勞工除其正常工時得以4週為單位調整，每日正常工時由8小時變成10小時，該2小時之工作因非屬延長工時而不給付加班費外（同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規定），每7日應有1日之例假，可以變更為2週2日。是以，兩造自得約定或調整原告之工作時間，且原告之工作時間，應依勞基法第30條之1第1項第1款至第3款所定原則加以變更，超出變更範圍外之工作時間，始屬勞基法第24條所謂「延長工作時間」。從而，原告主張其等每日工時超過8小時以外之工作時間均屬延長工作時間云云（本院卷一362頁），自屬無據。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經勞資會議決議，逕以勞動契約方式約定員工工作時間採變形工時，違反勞基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故被告變形工時制度違法云云（本院卷一18-19頁；卷二16、56頁）。然查，按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並未明文賦予勞資會議之決議得當然取代與補充勞動契約內容；因此，如勞資會議決議涉及勞動條件之變更（例如工作時間、加班費計算支給事項），仍須經由勞資雙方透過個別勞動契約之約定，始生拘束之效力。觀諸被告分別於111年6月6日開始至112年6月21日到期、112年7月21日開始至113年8月4日到期之104人力銀行求才啟事廣告樣本，及被告歷次修改前開求才啟事廣告之紀錄，其上「上班時段」欄位分別記載「日班（08：00～20：00做二休二）」、「大夜班（20：00～08：00做二休二）」（本院卷○000-000頁），且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亦記載：「甲方（即被告）採用變形工時制，乙方（即原告）每週正常工作時間以不超過48小時為原則；……」（本院卷一49、53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㈦、⒈〕，顯見被告於徵才時已將上班時間、輪班方式明確告知，並載明採變形工時於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中，後經原告簽署，原告自應受系爭勞動契約約定條款之拘束，參以乙○○、甲○○分別於110年3月11日、112年3月7日到職後，即按做二休二方式上、下班，此有原告任職期間之班表、攷勤表在卷可稽（本院卷一83-88、289-332頁），至乙○○、甲○○於112年12月12日離職時，已分別經過近2年10個月、10個月，自應知悉，實難推諉不知被告係採用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之變形工時制度。是兩造約定採取變形工時，且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應屬有據。　　　
  ㈤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三「短付加班費小計」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係採行2週變形工時制，原告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已如前述，則延長工作之時間，即為超過變更後10小時部分，是依此計算，原告每月加班費應各如附表七「小計」欄所示，扣除被告每月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七「被告已給付加班費」欄所示金額後，被告尚無積欠應給付予原告之加班費（各如附表七「合計」欄所示）。是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其等加班費，即屬無據。
　㈥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三「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上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勞退專戶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按第1項至第3項所定每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退條例第14條第5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就其等任職期間，未為其等按月提繳足額勞退金至其等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被告應各提繳如附表三「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等語（本院卷一24-25頁），並有原告提出之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勞保局113年6月13日保退二字第11313171860號函檢附原告勞退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本院卷一95-99、223-224、227-231頁）。依勞動部分別於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112年適用）公布生效之勞退金月提繳分級表，分別計算被告應提繳部分各如附表八「短提金額」欄所示之差額，是乙○○得請求被告依法應補提繳附表八「合計」欄所示之勞退金至其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被告並無積欠甲○○短提勞退金之情形（詳如附表八甲○○「合計」欄所示），是甲○○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勞退金，係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有先、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裁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無庸裁判。必先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原告就本件所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給付工資、短付加班費、補提繳勞退金等部分既為有理由，已如前述，則本院就備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失業給付差額等部分已無庸再為論述，亦無須再為准駁之判決。
六、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短付加班費，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中短付加班費應於次月發給，為定有期限之債權，而原告對此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4日（本院卷一131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依上開規定，均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非合法，則原告依民法第234條、第235條、第487條、勞基法第30條第1、2項、第32條第1項、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22,065元，並均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均自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分別給付原告各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補提繳如附表九「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乙○○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2、3項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所以分別宣告如主文第6、7項所示。再本院前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後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此乃促請法院職權發動而已，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一
卷頁碼：本院卷一15-16、69-81頁

		


		


		


		




		姓名

		職務

		到職日
（年月日）

		契約終止日
（年月日）

		約定薪資(最近1個月)
（基本薪資27,000元＋輪班津貼6,000元＋全勤獎金3,000元）



		乙○○

		大夜班客服人員

		110.3.11

		112.12.12

		36,000元 



		甲○○

		大夜班客服人員

		112.3.7

		112.12.12

		36,000元 







 
		附表二：原告原起訴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一9-27頁

		


		


		


		


		


		


		


		




		先位聲明

		


		


		


		


		


		


		


		




		　

		第1項

		第2、3項

		


		


		


		


		第4、5項

		第6、7項



		姓名

		僱傭關係

		工資

		延長工時加班費
(A)

		12小時無休息補償加班費
(B)

		短付加班費小計
(C=A+B)

		失業給付差額
(D)

		合計
(E=C+D)

		補提繳勞退金



		乙○○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581,927元

		71,730元

		653,657元

		120,120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186,056元

		40,399元

		226,455元

		137,280元

		363,735元

		14,988元



		備位聲明

		


		


		


		


		


		


		


		




		　

		　

		　

		


		


		第1、2項

		第3、4項

		


		第5、6項



		姓名

		－

		－

		資遣費差額
(F)

		預告工資差額
(G)

		合計
(H=F+G)

		合計=短付加班費+失業給付差額
(E=A+B+D)

		


		補提繳勞退金



		乙○○

		－

		－

		28,051元

		17,698元

		45,750元
（相加應為45,749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

		－

		7,260元

		8,766元

		16,025元
（相加應為16,026元）

		363,735元

		


		14,988元







 
		附表三：原告更正起訴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二5-6、78頁

		


		


		


		


		


		


		


		




		先位聲明

		


		


		


		


		


		


		


		




		　

		第1項

		第2、3項

		


		


		第4、5項

		


		


		第6、7項



		姓名

		僱傭關係

		工資

		延長工時加班費
(A)

		12小時無休息補償加班費
(B)

		短付加班費小計
(C=A+B)

		


		


		補提繳勞退金



		乙○○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581,927元

		71,730元

		653,657元

		


		


		62,227元



		甲○○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186,056元

		40,399元

		226,455元

		


		


		14,988元



		備位聲明

		


		


		


		


		


		


		


		




		　

		　

		　

		


		


		第1、2項

		


		第3、4項

		第5、6項



		姓名

		－

		－

		資遣費差額
(D)

		預告工資差額
(E)

		合計
(F=D+E)

		失業給付差額
(G)

		合計=短付加班費+失業給付差額
(H=A+B+G)

		補提繳勞退金



		乙○○

		－

		－

		28,051.3元

		17,698.4元

		45,750元

		120,120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

		－

		7,259.6元

		8,765.7元

		16,025元

		137,280元

		363,735元

		14,988元







 
		附表四：被告抗辯應給付原告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000-000頁

		


		


		


		


		




		姓名

		短付加班費

		失業給付差額

		資遣費差額

		預告工資差額

		補提繳勞退金



		乙○○

		27,113元

		29,260元

		3,550元

		1,299元

		21,796元



		甲○○

		3,215元

		36,480元

		0元

		1,402元

		2,805元







 
		附表五：被告公司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
卷頁碼：本院卷○000-000頁
備  註：(A)係指公司銷售貨物、付出勞務後所得到之款項，即公司營業所得，綜合公司開出之發票，可計算出公
           司須繳納之營業稅額。
        (B)係指公司進貨、買原料或設備所花費之成本，進而計算出公司可折抵之營業稅額。
        (C)係指將銷售額扣除進項稅額金額，即可算出公司獲利，倘數值為正數，表示公司須繳納營業稅給國稅
　　　　　 局。

		


		


		


		


		


		




		編號

		日期
（年月）

		銷售額
(A)

		進項稅額總金額
(B)

		盈虧
(C=A-B)

		被告抗辯解僱原告之原因
(本院卷一279頁)

		備註



		1

		109.1-2

		1,114,248元

		463,839元

		650,409元

		－

		－



		2

		109.3-4

		1,240,971元

		602,343元

		638,628元

		－

		－



		3

		109.5-6

		1,203,333元

		1,453,343元

		-250,010元

		－

		－



		4

		109.7-8

		1,261,457元

		3,917,502元

		-2,656,045元

		－

		－



		5

		109.9-10

		2,103,838元

		810,914元

		1,292,924元

		－

		－



		6

		109.11-12

		3,178,152元

		1,180,824元

		1,997,328元

		－

		－



		7

		110.1-2

		3,283,286元

		1,884,733元

		1,398,553元

		－

		－



		8

		110.3-4

		3,461,938元

		1,725,250元

		1,736,688元

		－

		乙○○110.3.11到職



		9

		110.5-6

		3,753,600元

		996,193元

		2,757,407元

		－

		－



		10

		110.7-8

		3,917,914元

		958,851元

		2,959,063元

		－

		－



		11

		110.9-10

		3,847,895元

		1,641,882元

		2,206,013元

		－

		－



		12

		110.11-12

		2,453,400元

		1,261,391元

		1,192,009元

		－

		－



		13

		111.1-2

		3,732,686元

		3,390,501元

		342,185元

		－

		－



		14

		111.3-4

		3,565,000元

		3,073,533元

		491,467元

		－

		－



		15

		111.5-6

		3,261,448元

		1,633,738元

		1,627,710元

		－

		－



		16

		111.7-8

		3,368,076元

		2,736,348元

		631,728元

		－

		－



		17

		111.9-10

		2,943,215元

		3,965,082元

		-1,021,867元

		－

		－



		18

		111.11-12

		1,489,562元

		3,526,944元

		-2,037,382元

		－

		－



		19

		112.1-2

		3,892,990元

		1,417,312元

		2,475,678元

		－

		－



		20

		112.3-4

		6,046,038元

		2,321,267元

		3,724,771元

		－

		甲○○112.3.7到職



		21

		112.5-6

		7,389,676元

		1,558,120元

		5,831,556元

		－

		－



		22

		112.7-8

		7,225,990元

		1,455,567元

		5,770,423元

		－

		－



		23

		112.9-10

		7,435,981元

		2,675,020元

		4,760,961元

		－

		－



		24

		112.11-12

		7,269,324元

		2,051,220元

		5,218,104元

		預見業績下滑趨勢

		被告於112.12.12與原告終止勞動契約



		25

		113.1-2

		6,522,581元

		1,346,602元

		5,175,979元

		營收確實明顯減縮

		－



		26

		113.3-4

		9,837,295元

		1,467,687元

		8,369,608元

		－

		－







 
		附表六：原告每月薪資明細表項目及正常工時時薪
卷頁碼：本院卷一69-81、333-337頁；卷二59頁

		


		


		


		


		


		




		姓名

		年月

		基本薪資

		輪班津貼

		全勤獎金

		當月月薪

		當月時薪



		乙○○

		110/3

		16,000元

		4,000元

		667元

		20,667元

		123元



		　

		110/4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5

		25,000元

		6,000元

		700元

		31,700元

		132元



		　

		110/6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7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8

		25,000元

		6,000元

		1,700元

		32,700元

		136元



		　

		110/9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0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1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2

		25,000元

		6,000元

		1,700元

		32,700元

		136元



		　

		111/1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2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3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4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5

		25,000元

		6,000元

		1,400元

		32,400元

		135元



		　

		111/6

		26,000元

		6,000元

		2,700元

		34,700元

		145元



		　

		111/7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8

		26,000元

		6,000元

		2,400元

		34,400元

		143元



		　

		111/9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0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1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2

		26,000元

		6,000元

		2,700元

		34,700元

		145元



		　

		112/1

		26,000元

		6,000元

		2,400元

		34,400元

		143元



		　

		112/2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3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4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5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6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7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8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9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0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1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12

		10,800元

		2,400元

		900元

		14,100元

		147元



		合計

		　

		


		


		


		


		




		甲○○

		112/3

		21,600元

		4,800元

		2,400元

		28,800元

		144元



		　

		112/4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5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6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7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8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9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0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1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12

		10,800元

		2,400元

		600元

		13,800元

		144元



		合計

		　

		


		


		


		


		




		備註：①乙○○110/3/11到職，當月時薪=20,667元÷工作21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
        時。
        110/4-112/11之當月時薪=當月薪資÷每月240小時。
        乙○○112/12/12契約終止，當月時薪=14,100元÷工作12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②甲○○112/3/7到職，當月時薪=28,800元÷工作25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112/4-112/11之當月時薪=當月薪資÷每月240小時。
        甲○○112/12/12契約終止，當月時薪=13,800元÷工作12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附表七：法院計算原告得請求短付加班費之金額

		


		


		


		


		


		


		


		




		姓名

		年月

		時薪
（A）
(如附表六)

		上班總日數
（B）
(本院卷一83-88、289-332頁)

		平日加班費
(前2小時)
C＝（A×B×2時×1.34）

		平日加班費(第3小時，即開會1小時)
 D＝（A×1時×1.67）

		小計
(E＝C＋D)

		被告已給付加班費
（F）
(本院卷一69-81、333-337頁；卷二59頁)

		短付加班費
（G＝E－F）



		乙○○

		110/3

		123元

		11日

		3,627元

		0元

		3,627元

		0元

		3,627元



		　

		110/4

		133元

		15日

		5,360元

		223元

		5,583元

		5,237元

		346元



		　

		110/5

		132元

		16日

		5,664元

		221元

		5,884元

		7,296元

		-1,412元



		　

		110/6

		133元

		19日

		6,789元

		0元

		6,789元

		15,815元

		-9,026元



		　

		110/7

		133元

		19日

		6,789元

		0元

		6,789元

		16,847元

		-10,058元



		　

		110/8

		136元

		19日

		6,938元

		228元

		7,165元

		17,195元

		-10,030元



		　

		110/9

		138元

		19日

		7,002元

		230元

		7,231元

		17,741元

		-10,510元



		　

		110/10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3,947元

		1,810元



		　

		110/11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4,314元

		1,443元



		　

		110/12

		136元

		16日

		5,842元

		228元

		6,070元

		6,149元

		-79元



		　

		111/1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7,259元

		-1,502元



		　

		111/2

		138元

		14日

		5,159元

		230元

		5,389元

		6,712元

		-1,323元



		　

		111/3

		138元

		17日

		6,265元

		230元

		6,494元

		10,571元

		-4,077元



		　

		111/4

		138元

		16日

		5,896元

		230元

		6,126元

		6,701元

		-575元



		　

		111/5

		135元

		16日

		5,789元

		225元

		6,014元

		8,363元

		-2,349元



		　

		111/6

		145元

		18日

		6,975元

		241元

		7,216元

		16,445元

		-9,229元



		　

		111/7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0,522元

		-12,462元



		　

		111/8

		143元

		21日

		8,067元

		239元

		8,306元

		24,032元

		-15,726元



		　

		111/9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2,280元

		-14,220元



		　

		111/10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2,274元

		-14,214元



		　

		111/11

		146元

		15日

		5,863元

		244元

		6,106元

		4,760元

		1,346元



		　

		111/12

		145元

		16日

		6,200元

		241元

		6,441元

		6,506元

		-65元



		　

		112/1

		143元

		18日

		6,914元

		239元

		7,154元

		21,112元

		-13,958元



		　

		112/2

		150元

		14日

		5,628元

		251元

		5,879元

		3,696元

		2,183元



		　

		112/3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4,290元

		1,991元



		　

		112/4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8,484元

		-1,802元



		　

		112/5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086元

		-404元



		　

		112/6

		150元

		11日

		4,422元

		251元

		4,673元

		1,500元

		3,173元



		　

		112/7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890元

		-1,208元



		　

		112/8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7,890元

		-1,610元



		　

		112/9

		150元

		18日

		7,236元

		251元

		7,487元

		15,690元

		-8,204元



		　

		112/10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683元

		6,599元

		-319元



		　

		112/11

		149元

		14日

		5,581元

		0元

		5,581元

		1,608元

		3,973元



		　

		112/12

		147元

		4日

		2,362元

		0元

		2,362元

		4,950元

		-2,588元



		合計

		　

		


		


		


		


		


		


		-127,055元



		甲○○

		112/3

		144元

		13日

		5,017元

		240元

		5,257元

		300元

		4,957元



		　

		112/4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890元

		-1,208元



		　

		112/5

		149元

		16日

		6,389元

		249元

		6,638元

		8,490元

		-1,852元



		　

		112/6

		150元

		17日

		6,834元

		251元

		7,085元

		13,290元

		-6,206元



		　

		112/7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6,684元

		-2元



		　

		112/8

		150元

		14日

		5,628元

		251元

		5,879元

		7,890元

		-2,012元



		　

		112/9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10,896元

		-4,214元



		　

		112/10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3,494元

		2,787元



		　

		112/11

		149元

		14日

		5,581元

		0元

		5,581元

		2,010元

		3,571元



		　

		112/12

		144元

		6日

		2,312元

		0元

		2,312元

		1,350元

		962元



		合計

		　

		


		


		


		


		


		


		-3,215元



		備註：①上班總日數係以原證5員工薪資單之「上班總時數」÷每日工作12小時後，再與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相
        核對。
      ②乙○○110年7、9月，111年5、8月之上班總日數，以原證5員工薪資單之上班總時數為依據。111年6月之上班總日數，以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為依據。
      ③甲○○112年4、5、12月之上班總日數，以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為依據。     

		


		


		


		


		


		


		


		








 
		附表八：法院計算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勞退金之金額
備註：到職日、契約終止日未滿1個月，當月勞退金應提撥之金額按天數計算

		


		


		


		


		


		


		


		




		姓名

		年月

		應領薪資
（A）
(如附表六)

		應補加班費
（B）
(如附表七)

		應領薪資
（C=A+B）

		應提繳勞退金工資
（D）

		應提撥勞退金額
（E=D×6％）

		雇主已提撥勞退金額
（F）
(本院卷95-99、227-231頁)

		短提金額
（G=E－F）



		乙○○

		110/3
(11日到職)

		20,667元

		3,627元

		24,294元

		25,200元

		1,024元
（25,200元×0.06×21/31）

		1,208元

		-184元



		　

		110/4

		32,000元

		346元

		32,346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5

		31,700元

		－

		31,700元

		31,800元

		1,908元

		1,908元

		0元



		　

		110/6

		32,000元

		－

		32,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7

		32,000元

		－

		32,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8

		32,700元

		－

		32,7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9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10

		33,000元

		1,810元

		34,81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0/11

		33,000元

		1,443元

		34,443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0/12

		32,700元

		－

		32,7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1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2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3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4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5

		32,400元

		－

		32,4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6

		34,700元

		－

		34,700元

		34,800元

		2,088元

		1,998元

		90元



		　

		111/7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8

		34,400元

		－

		34,400元

		34,800元

		2,088元

		1,998元

		90元



		　

		111/9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10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11

		35,000元

		1,346元

		36,346元

		38,200元

		2,292元

		1,998元

		294元



		　

		111/12

		34,700元

		－

		34,700元

		34,800元

		2,088元

		2,178元

		-90元



		　

		112/1

		34,400元

		－

		34,400元

		34,800元

		2,088元

		2,178元

		-90元



		　

		112/2

		36,000元

		2,183元

		38,183元

		38,200元

		2,292元

		2,178元

		114元



		　

		112/3

		36,000元

		1,991元

		37,991元

		38,200元

		2,292元

		2,292元

		0元



		　

		112/4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5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6

		36,000元

		3,173元

		39,173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7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8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9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0

		36,000元

		84元

		36,084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1

		35,700元

		3,973元

		39,673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2
(12日契約終止)

		14,100元

		－

		14,100元

		15,840元

		368元
（15,840元×0.06×12/31）

		917元

		-549元



		合計

		　

		


		


		


		


		


		


		569元



		甲○○

		112/3
(7日到職)

		28,800元

		4,957元

		33,757元

		34,800元

		1,684元
（34,800元×0.06×25/31）

		1,757元

		-73元



		　

		112/4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5

		35,700元

		－

		35,7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6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7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8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9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0

		36,000元

		2,787元

		38,787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1

		35,700元

		3,571元

		39,271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2
(12日契約終止)

		13,800元

		962元

		14,762元

		15,840元

		368元
（15,840元×0.06×12/31）

		917元

		-549元



		合計

		　

		


		


		


		


		


		


		-1,078元







 
		附表九：法院判決原告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姓名

		短付加班費

		補提繳勞退金



		乙○○

		0元

		569元



		甲○○

		0元

		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51號

原      告  陳思綸  

            廖梓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丹琪律師

            黃仲薇律師                      

被      告  富聿甲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世杰  



訴訟代理人  顏詒軒律師

            秦睿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新臺幣22,065元，並均自民國112年1

    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

    均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

    分別給付原告各新臺幣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提繳如附表九「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

    乙○○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8，餘由原告乙○○、甲○○各負擔

    百分之15、百分之7。

六、本判決主文第三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九

    「補提繳勞退金」欄（第三項）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主文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

    告如就按月給付已到期部分各以每期金額全額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

    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256條分有明文

    。經查，原告乙○○、甲○○（下合稱原告，如單指一人時則逕

    稱其名）於起訴時原聲明請求為：先位聲明：㈠確認原告與

    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僱

    傭關係」欄所示）。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先

    位聲明」欄項下之「工資」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㈢被告應分

    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E」欄

    所示金額之本息。㈣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各如附表二「先位聲

    明」欄項下之「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各設於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

    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㈤前開聲明第2至3項，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分別給付原

    告各如附表二「備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H」欄所示金額

    之本息。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備位聲明」欄

    項下之「合計E」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㈢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各

    如附表二「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各設於勞保

    局之勞退專戶。㈣前開聲明第1至2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本院卷一9-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1日以

    民事準備書（二）狀將前開備位聲明第1項更正為：被告應

    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三「備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F」

    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本院卷二15-16頁），上開變更係原告

    將未四捨五入前之金額相加後，再予以四捨五入，屬補充或

    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另原告於同年9月9日言詞辯論

    時，撤回如附表二先位聲明中之「失業給付差額（D）」欄

    所示金額本息（本院卷二78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揆諸前揭說明，均無不合，俱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原均受僱於被告，其等擔任之職務、到職日

    、契約終止日及約定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並約定

    每月5日匯款至原告薪資帳戶。詎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以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單方告知資遣原

    告，且當日即令原告不得再服勞務，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而被告於當日解僱原告後，仍舊在求職網站上招募相同

    職缺員工，且後續亦有新進員工至被告公司就職，被告並無

    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情形，被告解僱不合法

    ，兩造間僱傭關係自仍應繼續存在。原告任職期間為做二休

    二，上班時間均為每日12小時不間斷，用餐時間仍需隨時待

    命，中間全無休息時間，若有加班則為原訂休息日出勤12小

    時，惟被告未經勞資會議決議，逕以勞動契約方式約定工作

    時間採變形工時，違反勞基法第30條第2項規定致每月給付

    原告之加班費不足額，縱認勞動契約有效而採二週變形工時

    計算加班費，被告仍分別短少給付加班費新臺幣（下同）10

    6,749元、32,006元予乙○○、甲○○。被告雖有給付原告資遣

    費與預告工資，然因被告前述短付加班費致原告計算退保前

    6個月平均薪資有所短少，故受有資遣費差額、預告工資差

    額、失業給付差額，且被告亦未將業績獎金及短付加班費計

    入每月實際應領薪資，致未提繳足額勞退金，原告遂於112

    年12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

    3年2月7日在該局調解室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兩造

    未能達成共識以致調解不成立。為此，爰依民法第234條、

    第235條、第487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第30條第1、2

    項、第3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38條第3項

    、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

    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

    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2年度2月底因業績成長故擴編人力，自同年3月起招

    募多名新員工，人事成本負擔相對沉重，詎業績發展卻於招

    募新員工後停滯，且於同年11月即已預見業績下滑趨勢，故

    於同年12月舉辦活動挽救業績，惟被告之營收自同年11月至

    113年2月確實明顯縮減，為永續經營成本考量，爰於112年1

    2月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解僱原告並縮減

    為11名員工後，即未招聘新員工入職，至於104人力銀行徵

    才廣告自102年5月25日後即未再更新，最後更新係因被告發

    現漏未關閉職缺始進入後台關閉相關職缺，絕無原告所述有

    新員工至被告公司就職之情形，因兩造間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12月13日起迄今之薪資，自

    屬無據。

　㈡被告設立之初不諳勞動法規，疏未依勞基法第30條、第32條

    等規定就變形工時召開勞資會議，惟原告已於104人力銀行

    徵才網站明確知悉其等工作時間為晚上8時至翌日早上8時，

    並為做二休二變形工時，且原告簽署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

    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已載明採變形工時，經原告明示同意

    後入職，被告確實已取得原告同意始實施變形工時，雖被告

    未召開勞資會議，惟已明確取得原告同意，兩造間變形工時

    之約定應為有效。

　㈢就業保險平均月投保薪資最高為45,800元，而非原告主張之6

    6,800元。經被告重新計算應給付原告之短付加班費、失業

    給付差額、資遣費差額、預告工資差額，詳如附表四所示。

　㈣並聲明：⒈原告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79-81頁）：

　㈠原告原均受僱於被告，其等擔任之職務、到職日、契約終止

    日及約定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並約定每月5日匯

    款至原告薪資帳戶。

  ㈡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終止兩造

    間勞動契約，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㈢被告有分別發放予乙○○資遣費62,841元、預告工資26,272元

    ；甲○○資遣費17,028元、預告工資12,570元，原告均已分別

    收受上開款項。

  ㈣勞保局已分別給付乙○○113年1月1日至同年7月6日止6個月失

    業給付160,440元；甲○○113年1月1日至同年7月5日止6個月

    失業給付183,360元。

  ㈤原告於112年12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經該局於113年2月7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成立。

  ㈥倘原告仍在職，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薪資各22,065

    元（本院卷一361頁）。

  ㈦下列文件及內容之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乙○○、甲○○分別於110年3月11日、112年3月7日與被告簽訂之

    系爭勞動契約。

  ⒉被告於104人力銀行刊登徵才廣告之網頁擷圖。

  ⒊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6月26日一資字20243LA06

    011號函暨檢附被告歷次委託時點、廣告職缺內容及歷次修

    改紀錄等（本院卷○000-000頁）。

  ⒋原告任職期間之員工薪資清單、上班班表、攷勤表、工資清

    冊。

  ⒌被告於112年11月至113年3月之勞保局投保單位人數資料表。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

    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

    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同此見解）。查，原告主

    張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對其等解僱係屬違法而無效，兩造

    間僱傭關係仍應存在等語（本院卷一15-16頁），此為被告

    否認，則兩造間是否存有僱傭關係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

    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

    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

    傭關係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有無

    理由？

　⒈按雇主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

    基法第11條第2款定有明文。是以雇主於有虧損或業務緊縮

    時，為保障雇主營業權，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組織調

    整，謀求企業之存續，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成社會更

    大之不安，而於資遣前先在可期待範圍內依據誠實及信用原

    則，採用對受僱人權益影響較輕之替代措施，確保受僱人之

    僱用地位得以繼續存在，已盡安置義務，但為受僱人拒絕接

    受，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即得預

    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1號判

    決參照）。所謂「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收益不敷企業經

    營成本，致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所謂「業務緊縮」，則

    指縮小事業實際營業狀況之業務規模或範圍，因雇主業務緊

    縮致產生多餘人力，雇主為求經營合理化，必須資遣多餘人

    力，惟基於憲法第15條工作權應予保障之規定，雇主資遣勞

    工時，既涉及勞工工作權將喪失之問題，法律上自可要求雇

    主於可期待範圍內，捨資遣而採用對勞工權益影響較輕之措

    施。又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虧損」時雇主得片面終止

    勞動契約，企業是否虧損，雇主得否以此原因片面終止與受

    僱人間之僱傭契約，當以企業整體之營運、經營能力為準，

    而非以個別部門或是區分個別營業項目之經營狀態為斷。如

    僅一部門業務虧損，而其他部門依然正常運作而仍有所獲利

    ，甚至仍需勞工者，尚不得遽認其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以避免雇主僅因短時間生產量及營業額，或一部門業務發

    生波動起伏，即逕予解僱勞工之失衡現象。又雇主資遣勞工

    ，必以其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為限

    ，始得為之，以保障勞工權益，倘尚有其他途徑可為，即不

    應採取終止契約之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1

    8號判決參照）。

　⒉被告辯稱其於112年3月起招募多名新員工後，人事成本負擔

    沉重，然業績發展卻於招募新員工後停滯，且於同年11月即

    已預見業績下滑趨勢，而被告之營收自同年11月至113年2月

    確實明顯縮減，為永續經營成本考量，爰於112年12月終止

    兩造間勞動契約一事（本院卷一279頁），就解僱之原因，

    核與原告所提出由被告所核發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載明離職

    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相符（本院卷一57、59頁），此

    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是被告於112年12月12

    日之解僱是否合法，應審酌有無被告所辯稱有「虧損」或「

    業務緊縮」之法定事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⑴被告有無虧損：依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正分局113年6月13日

    財北國稅中正營業字第1130254510號函檢附被告109年1月至

    113年4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所載內容（

    本院卷○000-000頁），被告109年1月至113年4月之銷項、進

    項分別如附表五「銷售額」、「進項稅額總金額」等欄所示

    ，被告雖辯稱有如附表五編號24、25「被告抗辯解僱原告之

    原因」欄所示之情事，然依首揭說明，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

    收益不敷企業經營成本，致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且依如

    附表五編號24至26「盈虧」欄所示之金額，可知被告尚有盈

    餘可供分配，並無處於營業收入減少、經營狀態不佳之虧損

    情形，就整體營收而言並無虧損情事，足認被告整體經營狀

    況應屬良好，難認被告營收情形達到虧損，是被告倘以虧損

    為由解僱原告，為不合法。　　　

　⑵被告有無業務緊縮：查，被告112年11月至113年2月之銷售額

    固然略為呈現下滑（如附表五編號24、25「銷售額」），且

    原告遭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2年12月12日亦屬前開期間範

    圍內，然113年3至4月之銷售額為9,837,295元（如附表五編

    號26「銷售額」），與同年1至2月之銷售額相比，銷售額已

    上升3,314,714元（計算式：9,837,295元－6,522,581元），

    可見銷售額係明顯增加，並無營運不佳，及銷售量減少或萎

    縮，致整體業務有應予減縮之情事，自與一段期間營運不佳

    之狀態有別，尚難單憑112年11月至113年2月之短期銷售額

    數字減少，遽認被告有業務緊縮狀態已持續一段時間，是被

    告並無業務縮減情事，則被告倘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

    亦為不合法。　

　⒊綜上，被告既無因虧損或業務緊縮而須減少勞工之情形，且

    整體營業仍屬於獲利狀態，況被告亦未具體舉證並提出書面

    資料證明其無法再繼續僱用原告，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難認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應屬有理。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

    下之「工資」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

    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

    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

    ，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

    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

    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

    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

    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

    第1979號民事判決意旨同此見解）。查，被告於112年12月1

    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開

    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

    事項㈡〕，顯見被告有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之意思表

    示，而原告在被告違法解僱時，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

    且先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後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

    僱傭關係存在，堪認原告已將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告，惟

    為被告所拒絕，而被告拒絕受領後，即應負受領遲延之責，

    且被告於受領遲延後，既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之意或就

    受領給付為必要之協力，依民法第234條及第235條等規定，

    應認被告仍然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薪資予原告。

　⒉被告不爭執原告約定薪資(最近1個月)均為36,000元，且倘其

    等仍在職，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11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薪

    資各22,065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㈥〕，此部分事實，亦堪認

    定。

　⒊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

    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

    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工資，乃定有

    確定期限，被告如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

    ，是原告就前開請求被告給付薪資部分，併請求自各應給付

    月份之5日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理。

　⒋綜前，原告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各22,065元，並均自112

    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均

    自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分別給

    付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　　　

　㈣兩造有無約定變形工時？約定正常工時為何？

　⒈按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工資由勞雇雙方

    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21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但就所從事工作性質與必須密集付出

    勞力之生產線上勞工不同之勞工，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

    及契約自由原則，並落實同法第21條第1項及第32條第4項但

    書之規定，上開勞工，如已同意休假日及平時之工作時間逾

    8小時，所約定之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按基本工資計

    算之延時工資、假日工資之總額時，並不違反勞基法之規定

    者，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即不得任意翻異，更

    行請求例休日及逾時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

    293號、85年度台上字第1973號判決參照）。另按當事人互

    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

    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而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

    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

    。次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

    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

    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利

    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拘束

    ，即應依從該契約之內容或本旨而履行，其私法上之權利義

    務，亦應受其拘束，非一造於事後所能主張增減（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88號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260號判決參

    照）。而工資及工時，為勞動契約之最重要事項，倘無意思

    表示合致，勞雇雙方如何長期履行契約，殊難想像（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9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勞工應

    獲得之薪資報酬，除不得低於行政院核定基本工資標準，及

    違反勞基法保障勞工權益本旨外，原則上得由勞雇雙方就不

    同工作性質，另行約定公平合理待遇結構之計算方式，勞雇

    雙方自應受勞動契約之拘束，不得任意割裂或混雜契約內容

    與法條規定，僅擷取部分內容任加主張再為請求。

　⒉經查，被告所營事業有資訊軟體零售業、資訊軟體服務業等

    項目，此有被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列印

    資料影本為憑（本院卷一101頁），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現改制為勞動部）86年11月13日（86）台勞動二字第046048

    號函釋，資訊服務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日起，指

    定為該法第30條之1之行業（本院卷二5頁），係屬適用勞基

    法第30條之1得施行4週變形工時之行業，屬於此公告行業之

    勞工除其正常工時得以4週為單位調整，每日正常工時由8小

    時變成10小時，該2小時之工作因非屬延長工時而不給付加

    班費外（同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規定），每7日應有1日之

    例假，可以變更為2週2日。是以，兩造自得約定或調整原告

    之工作時間，且原告之工作時間，應依勞基法第30條之1第1

    項第1款至第3款所定原則加以變更，超出變更範圍外之工作

    時間，始屬勞基法第24條所謂「延長工作時間」。從而，原

    告主張其等每日工時超過8小時以外之工作時間均屬延長工

    作時間云云（本院卷一362頁），自屬無據。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經勞資會議決議，逕以勞動契約方式約定

    員工工作時間採變形工時，違反勞基法第30條第2項規定，

    故被告變形工時制度違法云云（本院卷一18-19頁；卷二16

    、56頁）。然查，按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並未明文賦予勞資會

    議之決議得當然取代與補充勞動契約內容；因此，如勞資會

    議決議涉及勞動條件之變更（例如工作時間、加班費計算支

    給事項），仍須經由勞資雙方透過個別勞動契約之約定，始

    生拘束之效力。觀諸被告分別於111年6月6日開始至112年6

    月21日到期、112年7月21日開始至113年8月4日到期之104人

    力銀行求才啟事廣告樣本，及被告歷次修改前開求才啟事廣

    告之紀錄，其上「上班時段」欄位分別記載「日班（08：00

    ～20：00做二休二）」、「大夜班（20：00～08：00做二休二

    ）」（本院卷○000-000頁），且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亦

    記載：「甲方（即被告）採用變形工時制，乙方（即原告）

    每週正常工作時間以不超過48小時為原則；……」（本院卷一

    49、53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㈦、⒈〕，顯

    見被告於徵才時已將上班時間、輪班方式明確告知，並載明

    採變形工時於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中，後經原告簽署，

    原告自應受系爭勞動契約約定條款之拘束，參以乙○○、甲○○

    分別於110年3月11日、112年3月7日到職後，即按做二休二

    方式上、下班，此有原告任職期間之班表、攷勤表在卷可稽

    （本院卷一83-88、289-332頁），至乙○○、甲○○於112年12

    月12日離職時，已分別經過近2年10個月、10個月，自應知

    悉，實難推諉不知被告係採用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之變形

    工時制度。是兩造約定採取變形工時，且每日正常工時為10

    小時，應屬有據。　　　

  ㈤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三「短付加班費小計」欄所示

    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第1、2款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係採行2週變形工時制，原告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

    ，已如前述，則延長工作之時間，即為超過變更後10小時部

    分，是依此計算，原告每月加班費應各如附表七「小計」欄

    所示，扣除被告每月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七「被告已給付加

    班費」欄所示金額後，被告尚無積欠應給付予原告之加班費

    （各如附表七「合計」欄所示）。是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

    其等加班費，即屬無據。

　㈥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三「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

    金額，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

    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上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

    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

    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又勞退專戶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

    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

    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

    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

    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

    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

    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按第1項至第3項所定每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業務所得

    ，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勞退條例第14條第5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就其等任職

    期間，未為其等按月提繳足額勞退金至其等設於勞保局之勞

    退專戶，被告應各提繳如附表三「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

    金額等語（本院卷一24-25頁），並有原告提出之勞退專戶

    明細資料，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勞保局113年6月13日保退二

    字第11313171860號函檢附原告勞退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

    （本院卷一95-99、223-224、227-231頁）。依勞動部分別

    於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112年適用）

    公布生效之勞退金月提繳分級表，分別計算被告應提繳部分

    各如附表八「短提金額」欄所示之差額，是乙○○得請求被告

    依法應補提繳附表八「合計」欄所示之勞退金至其設於勞保

    局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另被告並無積欠甲○○短提勞退金之情形

    （詳如附表八甲○○「合計」欄所示），是甲○○依上開規定，

    請求被告補提繳勞退金，係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有先、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數

    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要求就後

    順序之請求加以裁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之拘束。

    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無庸裁判。必先位之訴為

    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原告就本件所為請

    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給付工資、短付加

    班費、補提繳勞退金等部分既為有理由，已如前述，則本院

    就備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失業給付差額

    等部分已無庸再為論述，亦無須再為准駁之判決。

六、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

    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短付加班費，係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其中短付加班費應於次月發給，為定有期限之債權，

    而原告對此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4日

    （本院卷一131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依上開規定，均屬

    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

    契約，並非合法，則原告依民法第234條、第235條、第487

    條、勞基法第30條第1、2項、第32條第1項、勞退條例第6條

    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

    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22,065元

    ，並均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及均自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

    次月5日分別給付原告各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補

    提繳如附表九「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乙○○設於勞

    保局之勞退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2、3項係法院就

    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

    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

    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所

    以分別宣告如主文第6、7項所示。再本院前開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後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此乃

    促請法院職權發動而已，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之裁

    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附此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一 卷頁碼：本院卷一15-16、69-81頁     姓名 職務 到職日 （年月日） 契約終止日 （年月日） 約定薪資(最近1個月) （基本薪資27,000元＋輪班津貼6,000元＋全勤獎金3,000元） 乙○○ 大夜班客服人員 110.3.11 112.12.12 36,000元  甲○○ 大夜班客服人員 112.3.7 112.12.12 36,000元  

 

附表二：原告原起訴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一9-27頁         先位聲明         　 第1項 第2、3項     第4、5項 第6、7項 姓名 僱傭關係 工資 延長工時加班費 (A) 12小時無休息補償加班費 (B) 短付加班費小計 (C=A+B) 失業給付差額 (D) 合計 (E=C+D) 補提繳勞退金 乙○○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581,927元 71,730元 653,657元 120,120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186,056元 40,399元 226,455元 137,280元 363,735元 14,988元 備位聲明         　 　 　   第1、2項 第3、4項  第5、6項 姓名 － － 資遣費差額 (F) 預告工資差額 (G) 合計 (H=F+G) 合計=短付加班費+失業給付差額 (E=A+B+D)  補提繳勞退金 乙○○ － － 28,051元 17,698元 45,750元 （相加應為45,749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 － 7,260元 8,766元 16,025元 （相加應為16,026元） 363,735元  14,988元 

 

附表三：原告更正起訴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二5-6、78頁         先位聲明         　 第1項 第2、3項   第4、5項   第6、7項 姓名 僱傭關係 工資 延長工時加班費 (A) 12小時無休息補償加班費 (B) 短付加班費小計 (C=A+B)   補提繳勞退金 乙○○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581,927元 71,730元 653,657元   62,227元 甲○○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186,056元 40,399元 226,455元   14,988元 備位聲明         　 　 　   第1、2項  第3、4項 第5、6項 姓名 － － 資遣費差額 (D) 預告工資差額 (E) 合計 (F=D+E) 失業給付差額 (G) 合計=短付加班費+失業給付差額 (H=A+B+G) 補提繳勞退金 乙○○ － － 28,051.3元 17,698.4元 45,750元 120,120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 － 7,259.6元 8,765.7元 16,025元 137,280元 363,735元 14,988元 

 

附表四：被告抗辯應給付原告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000-000頁      姓名 短付加班費 失業給付差額 資遣費差額 預告工資差額 補提繳勞退金 乙○○ 27,113元 29,260元 3,550元 1,299元 21,796元 甲○○ 3,215元 36,480元 0元 1,402元 2,805元 

 

附表五：被告公司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 卷頁碼：本院卷○000-000頁 備  註：(A)係指公司銷售貨物、付出勞務後所得到之款項，即公司營業所得，綜合公司開出之發票，可計算出公            司須繳納之營業稅額。         (B)係指公司進貨、買原料或設備所花費之成本，進而計算出公司可折抵之營業稅額。         (C)係指將銷售額扣除進項稅額金額，即可算出公司獲利，倘數值為正數，表示公司須繳納營業稅給國稅 　　　　　 局。       編號 日期 （年月） 銷售額 (A) 進項稅額總金額 (B) 盈虧 (C=A-B) 被告抗辯解僱原告之原因 (本院卷一279頁) 備註 1 109.1-2 1,114,248元 463,839元 650,409元 － － 2 109.3-4 1,240,971元 602,343元 638,628元 － － 3 109.5-6 1,203,333元 1,453,343元 -250,010元 － － 4 109.7-8 1,261,457元 3,917,502元 -2,656,045元 － － 5 109.9-10 2,103,838元 810,914元 1,292,924元 － － 6 109.11-12 3,178,152元 1,180,824元 1,997,328元 － － 7 110.1-2 3,283,286元 1,884,733元 1,398,553元 － － 8 110.3-4 3,461,938元 1,725,250元 1,736,688元 － 乙○○110.3.11到職 9 110.5-6 3,753,600元 996,193元 2,757,407元 － － 10 110.7-8 3,917,914元 958,851元 2,959,063元 － － 11 110.9-10 3,847,895元 1,641,882元 2,206,013元 － － 12 110.11-12 2,453,400元 1,261,391元 1,192,009元 － － 13 111.1-2 3,732,686元 3,390,501元 342,185元 － － 14 111.3-4 3,565,000元 3,073,533元 491,467元 － － 15 111.5-6 3,261,448元 1,633,738元 1,627,710元 － － 16 111.7-8 3,368,076元 2,736,348元 631,728元 － － 17 111.9-10 2,943,215元 3,965,082元 -1,021,867元 － － 18 111.11-12 1,489,562元 3,526,944元 -2,037,382元 － － 19 112.1-2 3,892,990元 1,417,312元 2,475,678元 － － 20 112.3-4 6,046,038元 2,321,267元 3,724,771元 － 甲○○112.3.7到職 21 112.5-6 7,389,676元 1,558,120元 5,831,556元 － － 22 112.7-8 7,225,990元 1,455,567元 5,770,423元 － － 23 112.9-10 7,435,981元 2,675,020元 4,760,961元 － － 24 112.11-12 7,269,324元 2,051,220元 5,218,104元 預見業績下滑趨勢 被告於112.12.12與原告終止勞動契約 25 113.1-2 6,522,581元 1,346,602元 5,175,979元 營收確實明顯減縮 － 26 113.3-4 9,837,295元 1,467,687元 8,369,608元 － － 

 

附表六：原告每月薪資明細表項目及正常工時時薪 卷頁碼：本院卷一69-81、333-337頁；卷二59頁       姓名 年月 基本薪資 輪班津貼 全勤獎金 當月月薪 當月時薪 乙○○ 110/3 16,000元 4,000元 667元 20,667元 123元 　 110/4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5 25,000元 6,000元 700元 31,700元 132元 　 110/6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7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8 25,000元 6,000元 1,700元 32,700元 136元 　 110/9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0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1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2 25,000元 6,000元 1,700元 32,700元 136元 　 111/1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2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3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4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5 25,000元 6,000元 1,400元 32,400元 135元 　 111/6 26,000元 6,000元 2,700元 34,700元 145元 　 111/7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8 26,000元 6,000元 2,400元 34,400元 143元 　 111/9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0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1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2 26,000元 6,000元 2,700元 34,700元 145元 　 112/1 26,000元 6,000元 2,400元 34,400元 143元 　 112/2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3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4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5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6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7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8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9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0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1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12 10,800元 2,400元 900元 14,100元 147元 合計 　      甲○○ 112/3 21,600元 4,800元 2,400元 28,800元 144元 　 112/4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5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6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7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8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9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0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1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12 10,800元 2,400元 600元 13,800元 144元 合計 　      備註：①乙○○110/3/11到職，當月時薪=20,667元÷工作21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         時。         110/4-112/11之當月時薪=當月薪資÷每月240小時。         乙○○112/12/12契約終止，當月時薪=14,100元÷工作12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②甲○○112/3/7到職，當月時薪=28,800元÷工作25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112/4-112/11之當月時薪=當月薪資÷每月240小時。         甲○○112/12/12契約終止，當月時薪=13,800元÷工作12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附表七：法院計算原告得請求短付加班費之金額         姓名 年月 時薪 （A） (如附表六) 上班總日數 （B） (本院卷一83-88、289-332頁) 平日加班費 (前2小時) C＝（A×B×2時×1.34） 平日加班費(第3小時，即開會1小時)  D＝（A×1時×1.67） 小計 (E＝C＋D) 被告已給付加班費 （F） (本院卷一69-81、333-337頁；卷二59頁) 短付加班費 （G＝E－F） 乙○○ 110/3 123元 11日 3,627元 0元 3,627元 0元 3,627元 　 110/4 133元 15日 5,360元 223元 5,583元 5,237元 346元 　 110/5 132元 16日 5,664元 221元 5,884元 7,296元 -1,412元 　 110/6 133元 19日 6,789元 0元 6,789元 15,815元 -9,026元 　 110/7 133元 19日 6,789元 0元 6,789元 16,847元 -10,058元 　 110/8 136元 19日 6,938元 228元 7,165元 17,195元 -10,030元 　 110/9 138元 19日 7,002元 230元 7,231元 17,741元 -10,510元 　 110/10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3,947元 1,810元 　 110/11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4,314元 1,443元 　 110/12 136元 16日 5,842元 228元 6,070元 6,149元 -79元 　 111/1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7,259元 -1,502元 　 111/2 138元 14日 5,159元 230元 5,389元 6,712元 -1,323元 　 111/3 138元 17日 6,265元 230元 6,494元 10,571元 -4,077元 　 111/4 138元 16日 5,896元 230元 6,126元 6,701元 -575元 　 111/5 135元 16日 5,789元 225元 6,014元 8,363元 -2,349元 　 111/6 145元 18日 6,975元 241元 7,216元 16,445元 -9,229元 　 111/7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0,522元 -12,462元 　 111/8 143元 21日 8,067元 239元 8,306元 24,032元 -15,726元 　 111/9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2,280元 -14,220元 　 111/10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2,274元 -14,214元 　 111/11 146元 15日 5,863元 244元 6,106元 4,760元 1,346元 　 111/12 145元 16日 6,200元 241元 6,441元 6,506元 -65元 　 112/1 143元 18日 6,914元 239元 7,154元 21,112元 -13,958元 　 112/2 150元 14日 5,628元 251元 5,879元 3,696元 2,183元 　 112/3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4,290元 1,991元 　 112/4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8,484元 -1,802元 　 112/5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086元 -404元 　 112/6 150元 11日 4,422元 251元 4,673元 1,500元 3,173元 　 112/7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890元 -1,208元 　 112/8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7,890元 -1,610元 　 112/9 150元 18日 7,236元 251元 7,487元 15,690元 -8,204元 　 112/10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683元 6,599元 -319元 　 112/11 149元 14日 5,581元 0元 5,581元 1,608元 3,973元 　 112/12 147元 4日 2,362元 0元 2,362元 4,950元 -2,588元 合計 　       -127,055元 甲○○ 112/3 144元 13日 5,017元 240元 5,257元 300元 4,957元 　 112/4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890元 -1,208元 　 112/5 149元 16日 6,389元 249元 6,638元 8,490元 -1,852元 　 112/6 150元 17日 6,834元 251元 7,085元 13,290元 -6,206元 　 112/7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6,684元 -2元 　 112/8 150元 14日 5,628元 251元 5,879元 7,890元 -2,012元 　 112/9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10,896元 -4,214元 　 112/10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3,494元 2,787元 　 112/11 149元 14日 5,581元 0元 5,581元 2,010元 3,571元 　 112/12 144元 6日 2,312元 0元 2,312元 1,350元 962元 合計 　       -3,215元 備註：①上班總日數係以原證5員工薪資單之「上班總時數」÷每日工作12小時後，再與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相         核對。       ②乙○○110年7、9月，111年5、8月之上班總日數，以原證5員工薪資單之上班總時數為依據。111年6月之上班總日數，以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為依據。       ③甲○○112年4、5、12月之上班總日數，以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為依據。              

 

附表八：法院計算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勞退金之金額 備註：到職日、契約終止日未滿1個月，當月勞退金應提撥之金額按天數計算         姓名 年月 應領薪資 （A） (如附表六) 應補加班費 （B） (如附表七) 應領薪資 （C=A+B） 應提繳勞退金工資 （D） 應提撥勞退金額 （E=D×6％） 雇主已提撥勞退金額 （F） (本院卷95-99、227-231頁) 短提金額 （G=E－F） 乙○○ 110/3 (11日到職) 20,667元 3,627元 24,294元 25,200元 1,024元 （25,200元×0.06×21/31） 1,208元 -184元 　 110/4 32,000元 346元 32,346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5 31,700元 － 31,700元 31,800元 1,908元 1,908元 0元 　 110/6 32,000元 － 32,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7 32,000元 － 32,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8 32,700元 － 32,7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9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10 33,000元 1,810元 34,81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0/11 33,000元 1,443元 34,443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0/12 32,700元 － 32,7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1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2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3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4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5 32,400元 － 32,4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6 34,700元 － 34,700元 34,800元 2,088元 1,998元 90元 　 111/7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8 34,400元 － 34,400元 34,800元 2,088元 1,998元 90元 　 111/9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10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11 35,000元 1,346元 36,346元 38,200元 2,292元 1,998元 294元 　 111/12 34,700元 － 34,700元 34,800元 2,088元 2,178元 -90元 　 112/1 34,400元 － 34,400元 34,800元 2,088元 2,178元 -90元 　 112/2 36,000元 2,183元 38,183元 38,200元 2,292元 2,178元 114元 　 112/3 36,000元 1,991元 37,991元 38,200元 2,292元 2,292元 0元 　 112/4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5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6 36,000元 3,173元 39,173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7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8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9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0 36,000元 84元 36,084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1 35,700元 3,973元 39,673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2 (12日契約終止) 14,100元 － 14,100元 15,840元 368元 （15,840元×0.06×12/31） 917元 -549元 合計 　       569元 甲○○ 112/3 (7日到職) 28,800元 4,957元 33,757元 34,800元 1,684元 （34,800元×0.06×25/31） 1,757元 -73元 　 112/4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5 35,700元 － 35,7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6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7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8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9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0 36,000元 2,787元 38,787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1 35,700元 3,571元 39,271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2 (12日契約終止) 13,800元 962元 14,762元 15,840元 368元 （15,840元×0.06×12/31） 917元 -549元 合計 　       -1,078元 

 

附表九：法院判決原告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姓名 短付加班費 補提繳勞退金 乙○○ 0元 569元 甲○○ 0元 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51號
原      告  陳思綸  
            廖梓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丹琪律師
            黃仲薇律師                      
被      告  富聿甲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世杰  


訴訟代理人  顏詒軒律師
            秦睿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新臺幣22,065元，並均自民國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均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分別給付原告各新臺幣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提繳如附表九「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乙○○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8，餘由原告乙○○、甲○○各負擔百分之15、百分之7。
六、本判決主文第三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九「補提繳勞退金」欄（第三項）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主文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就按月給付已到期部分各以每期金額全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256條分有明文。經查，原告乙○○、甲○○（下合稱原告，如單指一人時則逕稱其名）於起訴時原聲明請求為：先位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僱傭關係」欄所示）。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工資」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㈢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E」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㈣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各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㈤前開聲明第2至3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備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H」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備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E」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㈢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各如附表二「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各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㈣前開聲明第1至2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9-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1日以民事準備書（二）狀將前開備位聲明第1項更正為：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三「備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F」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本院卷二15-16頁），上開變更係原告將未四捨五入前之金額相加後，再予以四捨五入，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另原告於同年9月9日言詞辯論時，撤回如附表二先位聲明中之「失業給付差額（D）」欄所示金額本息（本院卷二78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均無不合，俱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原均受僱於被告，其等擔任之職務、到職日、契約終止日及約定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並約定每月5日匯款至原告薪資帳戶。詎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單方告知資遣原告，且當日即令原告不得再服勞務，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而被告於當日解僱原告後，仍舊在求職網站上招募相同職缺員工，且後續亦有新進員工至被告公司就職，被告並無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情形，被告解僱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自仍應繼續存在。原告任職期間為做二休二，上班時間均為每日12小時不間斷，用餐時間仍需隨時待命，中間全無休息時間，若有加班則為原訂休息日出勤12小時，惟被告未經勞資會議決議，逕以勞動契約方式約定工作時間採變形工時，違反勞基法第30條第2項規定致每月給付原告之加班費不足額，縱認勞動契約有效而採二週變形工時計算加班費，被告仍分別短少給付加班費新臺幣（下同）106,749元、32,006元予乙○○、甲○○。被告雖有給付原告資遣費與預告工資，然因被告前述短付加班費致原告計算退保前6個月平均薪資有所短少，故受有資遣費差額、預告工資差額、失業給付差額，且被告亦未將業績獎金及短付加班費計入每月實際應領薪資，致未提繳足額勞退金，原告遂於112年12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3年2月7日在該局調解室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兩造未能達成共識以致調解不成立。為此，爰依民法第234條、第235條、第487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第30條第1、2項、第3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38條第3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2年度2月底因業績成長故擴編人力，自同年3月起招募多名新員工，人事成本負擔相對沉重，詎業績發展卻於招募新員工後停滯，且於同年11月即已預見業績下滑趨勢，故於同年12月舉辦活動挽救業績，惟被告之營收自同年11月至113年2月確實明顯縮減，為永續經營成本考量，爰於112年12月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解僱原告並縮減為11名員工後，即未招聘新員工入職，至於104人力銀行徵才廣告自102年5月25日後即未再更新，最後更新係因被告發現漏未關閉職缺始進入後台關閉相關職缺，絕無原告所述有新員工至被告公司就職之情形，因兩造間僱傭關係已不存在，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12月13日起迄今之薪資，自屬無據。
　㈡被告設立之初不諳勞動法規，疏未依勞基法第30條、第32條等規定就變形工時召開勞資會議，惟原告已於104人力銀行徵才網站明確知悉其等工作時間為晚上8時至翌日早上8時，並為做二休二變形工時，且原告簽署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已載明採變形工時，經原告明示同意後入職，被告確實已取得原告同意始實施變形工時，雖被告未召開勞資會議，惟已明確取得原告同意，兩造間變形工時之約定應為有效。
　㈢就業保險平均月投保薪資最高為45,800元，而非原告主張之66,800元。經被告重新計算應給付原告之短付加班費、失業給付差額、資遣費差額、預告工資差額，詳如附表四所示。
　㈣並聲明：⒈原告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79-81頁）：
　㈠原告原均受僱於被告，其等擔任之職務、到職日、契約終止日及約定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並約定每月5日匯款至原告薪資帳戶。
  ㈡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㈢被告有分別發放予乙○○資遣費62,841元、預告工資26,272元；甲○○資遣費17,028元、預告工資12,570元，原告均已分別收受上開款項。
  ㈣勞保局已分別給付乙○○113年1月1日至同年7月6日止6個月失業給付160,440元；甲○○113年1月1日至同年7月5日止6個月失業給付183,360元。
  ㈤原告於112年12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該局於113年2月7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成立。
  ㈥倘原告仍在職，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薪資各22,065元（本院卷一361頁）。
  ㈦下列文件及內容之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乙○○、甲○○分別於110年3月11日、112年3月7日與被告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
  ⒉被告於104人力銀行刊登徵才廣告之網頁擷圖。
  ⒊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6月26日一資字20243LA06011號函暨檢附被告歷次委託時點、廣告職缺內容及歷次修改紀錄等（本院卷○000-000頁）。
  ⒋原告任職期間之員工薪資清單、上班班表、攷勤表、工資清冊。
  ⒌被告於112年11月至113年3月之勞保局投保單位人數資料表。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同此見解）。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對其等解僱係屬違法而無效，兩造間僱傭關係仍應存在等語（本院卷一15-16頁），此為被告否認，則兩造間是否存有僱傭關係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定有明文。是以雇主於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為保障雇主營業權，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謀求企業之存續，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成社會更大之不安，而於資遣前先在可期待範圍內依據誠實及信用原則，採用對受僱人權益影響較輕之替代措施，確保受僱人之僱用地位得以繼續存在，已盡安置義務，但為受僱人拒絕接受，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即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1號判決參照）。所謂「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收益不敷企業經營成本，致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所謂「業務緊縮」，則指縮小事業實際營業狀況之業務規模或範圍，因雇主業務緊縮致產生多餘人力，雇主為求經營合理化，必須資遣多餘人力，惟基於憲法第15條工作權應予保障之規定，雇主資遣勞工時，既涉及勞工工作權將喪失之問題，法律上自可要求雇主於可期待範圍內，捨資遣而採用對勞工權益影響較輕之措施。又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虧損」時雇主得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企業是否虧損，雇主得否以此原因片面終止與受僱人間之僱傭契約，當以企業整體之營運、經營能力為準，而非以個別部門或是區分個別營業項目之經營狀態為斷。如僅一部門業務虧損，而其他部門依然正常運作而仍有所獲利，甚至仍需勞工者，尚不得遽認其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以避免雇主僅因短時間生產量及營業額，或一部門業務發生波動起伏，即逕予解僱勞工之失衡現象。又雇主資遣勞工，必以其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為限，始得為之，以保障勞工權益，倘尚有其他途徑可為，即不應採取終止契約之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18號判決參照）。
　⒉被告辯稱其於112年3月起招募多名新員工後，人事成本負擔沉重，然業績發展卻於招募新員工後停滯，且於同年11月即已預見業績下滑趨勢，而被告之營收自同年11月至113年2月確實明顯縮減，為永續經營成本考量，爰於112年12月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一事（本院卷一279頁），就解僱之原因，核與原告所提出由被告所核發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載明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相符（本院卷一57、59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是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之解僱是否合法，應審酌有無被告所辯稱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法定事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⑴被告有無虧損：依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正分局113年6月13日財北國稅中正營業字第1130254510號函檢附被告109年1月至113年4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所載內容（本院卷○000-000頁），被告109年1月至113年4月之銷項、進項分別如附表五「銷售額」、「進項稅額總金額」等欄所示，被告雖辯稱有如附表五編號24、25「被告抗辯解僱原告之原因」欄所示之情事，然依首揭說明，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收益不敷企業經營成本，致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且依如附表五編號24至26「盈虧」欄所示之金額，可知被告尚有盈餘可供分配，並無處於營業收入減少、經營狀態不佳之虧損情形，就整體營收而言並無虧損情事，足認被告整體經營狀況應屬良好，難認被告營收情形達到虧損，是被告倘以虧損為由解僱原告，為不合法。　　　
　⑵被告有無業務緊縮：查，被告112年11月至113年2月之銷售額固然略為呈現下滑（如附表五編號24、25「銷售額」），且原告遭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2年12月12日亦屬前開期間範圍內，然113年3至4月之銷售額為9,837,295元（如附表五編號26「銷售額」），與同年1至2月之銷售額相比，銷售額已上升3,314,714元（計算式：9,837,295元－6,522,581元），可見銷售額係明顯增加，並無營運不佳，及銷售量減少或萎縮，致整體業務有應予減縮之情事，自與一段期間營運不佳之狀態有別，尚難單憑112年11月至113年2月之短期銷售額數字減少，遽認被告有業務緊縮狀態已持續一段時間，是被告並無業務縮減情事，則被告倘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亦為不合法。　
　⒊綜上，被告既無因虧損或業務緊縮而須減少勞工之情形，且整體營業仍屬於獲利狀態，況被告亦未具體舉證並提出書面資料證明其無法再繼續僱用原告，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難認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應屬有理。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工資」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民事判決意旨同此見解）。查，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顯見被告有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原告在被告違法解僱時，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且先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後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堪認原告已將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告，惟為被告所拒絕，而被告拒絕受領後，即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且被告於受領遲延後，既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之意或就受領給付為必要之協力，依民法第234條及第235條等規定，應認被告仍然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薪資予原告。
　⒉被告不爭執原告約定薪資(最近1個月)均為36,000元，且倘其等仍在職，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11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薪資各22,065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㈥〕，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⒊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工資，乃定有確定期限，被告如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前開請求被告給付薪資部分，併請求自各應給付月份之5日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理。
　⒋綜前，原告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各22,065元，並均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均自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分別給付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　　　
　㈣兩造有無約定變形工時？約定正常工時為何？
　⒈按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但就所從事工作性質與必須密集付出勞力之生產線上勞工不同之勞工，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並落實同法第21條第1項及第32條第4項但書之規定，上開勞工，如已同意休假日及平時之工作時間逾8小時，所約定之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按基本工資計算之延時工資、假日工資之總額時，並不違反勞基法之規定者，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即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日及逾時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3號、85年度台上字第1973號判決參照）。另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而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次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即應依從該契約之內容或本旨而履行，其私法上之權利義務，亦應受其拘束，非一造於事後所能主張增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8號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260號判決參照）。而工資及工時，為勞動契約之最重要事項，倘無意思表示合致，勞雇雙方如何長期履行契約，殊難想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9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勞工應獲得之薪資報酬，除不得低於行政院核定基本工資標準，及違反勞基法保障勞工權益本旨外，原則上得由勞雇雙方就不同工作性質，另行約定公平合理待遇結構之計算方式，勞雇雙方自應受勞動契約之拘束，不得任意割裂或混雜契約內容與法條規定，僅擷取部分內容任加主張再為請求。
　⒉經查，被告所營事業有資訊軟體零售業、資訊軟體服務業等項目，此有被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列印資料影本為憑（本院卷一101頁），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86年11月13日（86）台勞動二字第046048號函釋，資訊服務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日起，指定為該法第30條之1之行業（本院卷二5頁），係屬適用勞基法第30條之1得施行4週變形工時之行業，屬於此公告行業之勞工除其正常工時得以4週為單位調整，每日正常工時由8小時變成10小時，該2小時之工作因非屬延長工時而不給付加班費外（同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規定），每7日應有1日之例假，可以變更為2週2日。是以，兩造自得約定或調整原告之工作時間，且原告之工作時間，應依勞基法第30條之1第1項第1款至第3款所定原則加以變更，超出變更範圍外之工作時間，始屬勞基法第24條所謂「延長工作時間」。從而，原告主張其等每日工時超過8小時以外之工作時間均屬延長工作時間云云（本院卷一362頁），自屬無據。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經勞資會議決議，逕以勞動契約方式約定員工工作時間採變形工時，違反勞基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故被告變形工時制度違法云云（本院卷一18-19頁；卷二16、56頁）。然查，按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並未明文賦予勞資會議之決議得當然取代與補充勞動契約內容；因此，如勞資會議決議涉及勞動條件之變更（例如工作時間、加班費計算支給事項），仍須經由勞資雙方透過個別勞動契約之約定，始生拘束之效力。觀諸被告分別於111年6月6日開始至112年6月21日到期、112年7月21日開始至113年8月4日到期之104人力銀行求才啟事廣告樣本，及被告歷次修改前開求才啟事廣告之紀錄，其上「上班時段」欄位分別記載「日班（08：00～20：00做二休二）」、「大夜班（20：00～08：00做二休二）」（本院卷○000-000頁），且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亦記載：「甲方（即被告）採用變形工時制，乙方（即原告）每週正常工作時間以不超過48小時為原則；……」（本院卷一49、53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㈦、⒈〕，顯見被告於徵才時已將上班時間、輪班方式明確告知，並載明採變形工時於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中，後經原告簽署，原告自應受系爭勞動契約約定條款之拘束，參以乙○○、甲○○分別於110年3月11日、112年3月7日到職後，即按做二休二方式上、下班，此有原告任職期間之班表、攷勤表在卷可稽（本院卷一83-88、289-332頁），至乙○○、甲○○於112年12月12日離職時，已分別經過近2年10個月、10個月，自應知悉，實難推諉不知被告係採用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之變形工時制度。是兩造約定採取變形工時，且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應屬有據。　　　
  ㈤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三「短付加班費小計」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係採行2週變形工時制，原告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已如前述，則延長工作之時間，即為超過變更後10小時部分，是依此計算，原告每月加班費應各如附表七「小計」欄所示，扣除被告每月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七「被告已給付加班費」欄所示金額後，被告尚無積欠應給付予原告之加班費（各如附表七「合計」欄所示）。是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其等加班費，即屬無據。
　㈥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三「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上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勞退專戶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按第1項至第3項所定每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退條例第14條第5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就其等任職期間，未為其等按月提繳足額勞退金至其等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被告應各提繳如附表三「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等語（本院卷一24-25頁），並有原告提出之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勞保局113年6月13日保退二字第11313171860號函檢附原告勞退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本院卷一95-99、223-224、227-231頁）。依勞動部分別於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112年適用）公布生效之勞退金月提繳分級表，分別計算被告應提繳部分各如附表八「短提金額」欄所示之差額，是乙○○得請求被告依法應補提繳附表八「合計」欄所示之勞退金至其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被告並無積欠甲○○短提勞退金之情形（詳如附表八甲○○「合計」欄所示），是甲○○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勞退金，係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有先、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裁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無庸裁判。必先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原告就本件所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給付工資、短付加班費、補提繳勞退金等部分既為有理由，已如前述，則本院就備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失業給付差額等部分已無庸再為論述，亦無須再為准駁之判決。
六、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短付加班費，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中短付加班費應於次月發給，為定有期限之債權，而原告對此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4日（本院卷一131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依上開規定，均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非合法，則原告依民法第234條、第235條、第487條、勞基法第30條第1、2項、第32條第1項、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22,065元，並均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均自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分別給付原告各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補提繳如附表九「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乙○○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2、3項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所以分別宣告如主文第6、7項所示。再本院前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後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此乃促請法院職權發動而已，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一
卷頁碼：本院卷一15-16、69-81頁

		


		


		


		




		姓名

		職務

		到職日
（年月日）

		契約終止日
（年月日）

		約定薪資(最近1個月)
（基本薪資27,000元＋輪班津貼6,000元＋全勤獎金3,000元）



		乙○○

		大夜班客服人員

		110.3.11

		112.12.12

		36,000元 



		甲○○

		大夜班客服人員

		112.3.7

		112.12.12

		36,000元 







 
		附表二：原告原起訴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一9-27頁

		


		


		


		


		


		


		


		




		先位聲明

		


		


		


		


		


		


		


		




		　

		第1項

		第2、3項

		


		


		


		


		第4、5項

		第6、7項



		姓名

		僱傭關係

		工資

		延長工時加班費
(A)

		12小時無休息補償加班費
(B)

		短付加班費小計
(C=A+B)

		失業給付差額
(D)

		合計
(E=C+D)

		補提繳勞退金



		乙○○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581,927元

		71,730元

		653,657元

		120,120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186,056元

		40,399元

		226,455元

		137,280元

		363,735元

		14,988元



		備位聲明

		


		


		


		


		


		


		


		




		　

		　

		　

		


		


		第1、2項

		第3、4項

		


		第5、6項



		姓名

		－

		－

		資遣費差額
(F)

		預告工資差額
(G)

		合計
(H=F+G)

		合計=短付加班費+失業給付差額
(E=A+B+D)

		


		補提繳勞退金



		乙○○

		－

		－

		28,051元

		17,698元

		45,750元
（相加應為45,749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

		－

		7,260元

		8,766元

		16,025元
（相加應為16,026元）

		363,735元

		


		14,988元







 
		附表三：原告更正起訴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二5-6、78頁

		


		


		


		


		


		


		


		




		先位聲明

		


		


		


		


		


		


		


		




		　

		第1項

		第2、3項

		


		


		第4、5項

		


		


		第6、7項



		姓名

		僱傭關係

		工資

		延長工時加班費
(A)

		12小時無休息補償加班費
(B)

		短付加班費小計
(C=A+B)

		


		


		補提繳勞退金



		乙○○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581,927元

		71,730元

		653,657元

		


		


		62,227元



		甲○○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186,056元

		40,399元

		226,455元

		


		


		14,988元



		備位聲明

		


		


		


		


		


		


		


		




		　

		　

		　

		


		


		第1、2項

		


		第3、4項

		第5、6項



		姓名

		－

		－

		資遣費差額
(D)

		預告工資差額
(E)

		合計
(F=D+E)

		失業給付差額
(G)

		合計=短付加班費+失業給付差額
(H=A+B+G)

		補提繳勞退金



		乙○○

		－

		－

		28,051.3元

		17,698.4元

		45,750元

		120,120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

		－

		7,259.6元

		8,765.7元

		16,025元

		137,280元

		363,735元

		14,988元







 
		附表四：被告抗辯應給付原告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000-000頁

		


		


		


		


		




		姓名

		短付加班費

		失業給付差額

		資遣費差額

		預告工資差額

		補提繳勞退金



		乙○○

		27,113元

		29,260元

		3,550元

		1,299元

		21,796元



		甲○○

		3,215元

		36,480元

		0元

		1,402元

		2,805元







 
		附表五：被告公司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
卷頁碼：本院卷○000-000頁
備  註：(A)係指公司銷售貨物、付出勞務後所得到之款項，即公司營業所得，綜合公司開出之發票，可計算出公
           司須繳納之營業稅額。
        (B)係指公司進貨、買原料或設備所花費之成本，進而計算出公司可折抵之營業稅額。
        (C)係指將銷售額扣除進項稅額金額，即可算出公司獲利，倘數值為正數，表示公司須繳納營業稅給國稅
　　　　　 局。

		


		


		


		


		


		




		編號

		日期
（年月）

		銷售額
(A)

		進項稅額總金額
(B)

		盈虧
(C=A-B)

		被告抗辯解僱原告之原因
(本院卷一279頁)

		備註



		1

		109.1-2

		1,114,248元

		463,839元

		650,409元

		－

		－



		2

		109.3-4

		1,240,971元

		602,343元

		638,628元

		－

		－



		3

		109.5-6

		1,203,333元

		1,453,343元

		-250,010元

		－

		－



		4

		109.7-8

		1,261,457元

		3,917,502元

		-2,656,045元

		－

		－



		5

		109.9-10

		2,103,838元

		810,914元

		1,292,924元

		－

		－



		6

		109.11-12

		3,178,152元

		1,180,824元

		1,997,328元

		－

		－



		7

		110.1-2

		3,283,286元

		1,884,733元

		1,398,553元

		－

		－



		8

		110.3-4

		3,461,938元

		1,725,250元

		1,736,688元

		－

		乙○○110.3.11到職



		9

		110.5-6

		3,753,600元

		996,193元

		2,757,407元

		－

		－



		10

		110.7-8

		3,917,914元

		958,851元

		2,959,063元

		－

		－



		11

		110.9-10

		3,847,895元

		1,641,882元

		2,206,013元

		－

		－



		12

		110.11-12

		2,453,400元

		1,261,391元

		1,192,009元

		－

		－



		13

		111.1-2

		3,732,686元

		3,390,501元

		342,185元

		－

		－



		14

		111.3-4

		3,565,000元

		3,073,533元

		491,467元

		－

		－



		15

		111.5-6

		3,261,448元

		1,633,738元

		1,627,710元

		－

		－



		16

		111.7-8

		3,368,076元

		2,736,348元

		631,728元

		－

		－



		17

		111.9-10

		2,943,215元

		3,965,082元

		-1,021,867元

		－

		－



		18

		111.11-12

		1,489,562元

		3,526,944元

		-2,037,382元

		－

		－



		19

		112.1-2

		3,892,990元

		1,417,312元

		2,475,678元

		－

		－



		20

		112.3-4

		6,046,038元

		2,321,267元

		3,724,771元

		－

		甲○○112.3.7到職



		21

		112.5-6

		7,389,676元

		1,558,120元

		5,831,556元

		－

		－



		22

		112.7-8

		7,225,990元

		1,455,567元

		5,770,423元

		－

		－



		23

		112.9-10

		7,435,981元

		2,675,020元

		4,760,961元

		－

		－



		24

		112.11-12

		7,269,324元

		2,051,220元

		5,218,104元

		預見業績下滑趨勢

		被告於112.12.12與原告終止勞動契約



		25

		113.1-2

		6,522,581元

		1,346,602元

		5,175,979元

		營收確實明顯減縮

		－



		26

		113.3-4

		9,837,295元

		1,467,687元

		8,369,608元

		－

		－







 
		附表六：原告每月薪資明細表項目及正常工時時薪
卷頁碼：本院卷一69-81、333-337頁；卷二59頁

		


		


		


		


		


		




		姓名

		年月

		基本薪資

		輪班津貼

		全勤獎金

		當月月薪

		當月時薪



		乙○○

		110/3

		16,000元

		4,000元

		667元

		20,667元

		123元



		　

		110/4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5

		25,000元

		6,000元

		700元

		31,700元

		132元



		　

		110/6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7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8

		25,000元

		6,000元

		1,700元

		32,700元

		136元



		　

		110/9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0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1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2

		25,000元

		6,000元

		1,700元

		32,700元

		136元



		　

		111/1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2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3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4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5

		25,000元

		6,000元

		1,400元

		32,400元

		135元



		　

		111/6

		26,000元

		6,000元

		2,700元

		34,700元

		145元



		　

		111/7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8

		26,000元

		6,000元

		2,400元

		34,400元

		143元



		　

		111/9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0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1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2

		26,000元

		6,000元

		2,700元

		34,700元

		145元



		　

		112/1

		26,000元

		6,000元

		2,400元

		34,400元

		143元



		　

		112/2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3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4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5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6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7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8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9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0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1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12

		10,800元

		2,400元

		900元

		14,100元

		147元



		合計

		　

		


		


		


		


		




		甲○○

		112/3

		21,600元

		4,800元

		2,400元

		28,800元

		144元



		　

		112/4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5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6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7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8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9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0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1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12

		10,800元

		2,400元

		600元

		13,800元

		144元



		合計

		　

		


		


		


		


		




		備註：①乙○○110/3/11到職，當月時薪=20,667元÷工作21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
        時。
        110/4-112/11之當月時薪=當月薪資÷每月240小時。
        乙○○112/12/12契約終止，當月時薪=14,100元÷工作12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②甲○○112/3/7到職，當月時薪=28,800元÷工作25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112/4-112/11之當月時薪=當月薪資÷每月240小時。
        甲○○112/12/12契約終止，當月時薪=13,800元÷工作12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附表七：法院計算原告得請求短付加班費之金額

		


		


		


		


		


		


		


		




		姓名

		年月

		時薪
（A）
(如附表六)

		上班總日數
（B）
(本院卷一83-88、289-332頁)

		平日加班費
(前2小時)
C＝（A×B×2時×1.34）

		平日加班費(第3小時，即開會1小時)
 D＝（A×1時×1.67）

		小計
(E＝C＋D)

		被告已給付加班費
（F）
(本院卷一69-81、333-337頁；卷二59頁)

		短付加班費
（G＝E－F）



		乙○○

		110/3

		123元

		11日

		3,627元

		0元

		3,627元

		0元

		3,627元



		　

		110/4

		133元

		15日

		5,360元

		223元

		5,583元

		5,237元

		346元



		　

		110/5

		132元

		16日

		5,664元

		221元

		5,884元

		7,296元

		-1,412元



		　

		110/6

		133元

		19日

		6,789元

		0元

		6,789元

		15,815元

		-9,026元



		　

		110/7

		133元

		19日

		6,789元

		0元

		6,789元

		16,847元

		-10,058元



		　

		110/8

		136元

		19日

		6,938元

		228元

		7,165元

		17,195元

		-10,030元



		　

		110/9

		138元

		19日

		7,002元

		230元

		7,231元

		17,741元

		-10,510元



		　

		110/10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3,947元

		1,810元



		　

		110/11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4,314元

		1,443元



		　

		110/12

		136元

		16日

		5,842元

		228元

		6,070元

		6,149元

		-79元



		　

		111/1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7,259元

		-1,502元



		　

		111/2

		138元

		14日

		5,159元

		230元

		5,389元

		6,712元

		-1,323元



		　

		111/3

		138元

		17日

		6,265元

		230元

		6,494元

		10,571元

		-4,077元



		　

		111/4

		138元

		16日

		5,896元

		230元

		6,126元

		6,701元

		-575元



		　

		111/5

		135元

		16日

		5,789元

		225元

		6,014元

		8,363元

		-2,349元



		　

		111/6

		145元

		18日

		6,975元

		241元

		7,216元

		16,445元

		-9,229元



		　

		111/7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0,522元

		-12,462元



		　

		111/8

		143元

		21日

		8,067元

		239元

		8,306元

		24,032元

		-15,726元



		　

		111/9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2,280元

		-14,220元



		　

		111/10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2,274元

		-14,214元



		　

		111/11

		146元

		15日

		5,863元

		244元

		6,106元

		4,760元

		1,346元



		　

		111/12

		145元

		16日

		6,200元

		241元

		6,441元

		6,506元

		-65元



		　

		112/1

		143元

		18日

		6,914元

		239元

		7,154元

		21,112元

		-13,958元



		　

		112/2

		150元

		14日

		5,628元

		251元

		5,879元

		3,696元

		2,183元



		　

		112/3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4,290元

		1,991元



		　

		112/4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8,484元

		-1,802元



		　

		112/5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086元

		-404元



		　

		112/6

		150元

		11日

		4,422元

		251元

		4,673元

		1,500元

		3,173元



		　

		112/7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890元

		-1,208元



		　

		112/8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7,890元

		-1,610元



		　

		112/9

		150元

		18日

		7,236元

		251元

		7,487元

		15,690元

		-8,204元



		　

		112/10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683元

		6,599元

		-319元



		　

		112/11

		149元

		14日

		5,581元

		0元

		5,581元

		1,608元

		3,973元



		　

		112/12

		147元

		4日

		2,362元

		0元

		2,362元

		4,950元

		-2,588元



		合計

		　

		


		


		


		


		


		


		-127,055元



		甲○○

		112/3

		144元

		13日

		5,017元

		240元

		5,257元

		300元

		4,957元



		　

		112/4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890元

		-1,208元



		　

		112/5

		149元

		16日

		6,389元

		249元

		6,638元

		8,490元

		-1,852元



		　

		112/6

		150元

		17日

		6,834元

		251元

		7,085元

		13,290元

		-6,206元



		　

		112/7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6,684元

		-2元



		　

		112/8

		150元

		14日

		5,628元

		251元

		5,879元

		7,890元

		-2,012元



		　

		112/9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10,896元

		-4,214元



		　

		112/10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3,494元

		2,787元



		　

		112/11

		149元

		14日

		5,581元

		0元

		5,581元

		2,010元

		3,571元



		　

		112/12

		144元

		6日

		2,312元

		0元

		2,312元

		1,350元

		962元



		合計

		　

		


		


		


		


		


		


		-3,215元



		備註：①上班總日數係以原證5員工薪資單之「上班總時數」÷每日工作12小時後，再與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相
        核對。
      ②乙○○110年7、9月，111年5、8月之上班總日數，以原證5員工薪資單之上班總時數為依據。111年6月之上班總日數，以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為依據。
      ③甲○○112年4、5、12月之上班總日數，以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為依據。     

		


		


		


		


		


		


		


		








 
		附表八：法院計算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勞退金之金額
備註：到職日、契約終止日未滿1個月，當月勞退金應提撥之金額按天數計算

		


		


		


		


		


		


		


		




		姓名

		年月

		應領薪資
（A）
(如附表六)

		應補加班費
（B）
(如附表七)

		應領薪資
（C=A+B）

		應提繳勞退金工資
（D）

		應提撥勞退金額
（E=D×6％）

		雇主已提撥勞退金額
（F）
(本院卷95-99、227-231頁)

		短提金額
（G=E－F）



		乙○○

		110/3
(11日到職)

		20,667元

		3,627元

		24,294元

		25,200元

		1,024元
（25,200元×0.06×21/31）

		1,208元

		-184元



		　

		110/4

		32,000元

		346元

		32,346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5

		31,700元

		－

		31,700元

		31,800元

		1,908元

		1,908元

		0元



		　

		110/6

		32,000元

		－

		32,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7

		32,000元

		－

		32,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8

		32,700元

		－

		32,7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9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10

		33,000元

		1,810元

		34,81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0/11

		33,000元

		1,443元

		34,443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0/12

		32,700元

		－

		32,7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1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2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3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4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5

		32,400元

		－

		32,4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6

		34,700元

		－

		34,700元

		34,800元

		2,088元

		1,998元

		90元



		　

		111/7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8

		34,400元

		－

		34,400元

		34,800元

		2,088元

		1,998元

		90元



		　

		111/9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10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11

		35,000元

		1,346元

		36,346元

		38,200元

		2,292元

		1,998元

		294元



		　

		111/12

		34,700元

		－

		34,700元

		34,800元

		2,088元

		2,178元

		-90元



		　

		112/1

		34,400元

		－

		34,400元

		34,800元

		2,088元

		2,178元

		-90元



		　

		112/2

		36,000元

		2,183元

		38,183元

		38,200元

		2,292元

		2,178元

		114元



		　

		112/3

		36,000元

		1,991元

		37,991元

		38,200元

		2,292元

		2,292元

		0元



		　

		112/4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5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6

		36,000元

		3,173元

		39,173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7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8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9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0

		36,000元

		84元

		36,084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1

		35,700元

		3,973元

		39,673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2
(12日契約終止)

		14,100元

		－

		14,100元

		15,840元

		368元
（15,840元×0.06×12/31）

		917元

		-549元



		合計

		　

		


		


		


		


		


		


		569元



		甲○○

		112/3
(7日到職)

		28,800元

		4,957元

		33,757元

		34,800元

		1,684元
（34,800元×0.06×25/31）

		1,757元

		-73元



		　

		112/4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5

		35,700元

		－

		35,7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6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7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8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9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0

		36,000元

		2,787元

		38,787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1

		35,700元

		3,571元

		39,271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2
(12日契約終止)

		13,800元

		962元

		14,762元

		15,840元

		368元
（15,840元×0.06×12/31）

		917元

		-549元



		合計

		　

		


		


		


		


		


		


		-1,078元







 
		附表九：法院判決原告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姓名

		短付加班費

		補提繳勞退金



		乙○○

		0元

		569元



		甲○○

		0元

		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51號

原      告  陳思綸  

            廖梓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丹琪律師

            黃仲薇律師                      

被      告  富聿甲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世杰  



訴訟代理人  顏詒軒律師

            秦睿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新臺幣22,065元，並均自民國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均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分別給付原告各新臺幣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提繳如附表九「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乙○○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78，餘由原告乙○○、甲○○各負擔百分之15、百分之7。

六、本判決主文第三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九「補提繳勞退金」欄（第三項）為原告乙○○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主文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就按月給付已到期部分各以每期金額全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256條分有明文。經查，原告乙○○、甲○○（下合稱原告，如單指一人時則逕稱其名）於起訴時原聲明請求為：先位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僱傭關係」欄所示）。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工資」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㈢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E」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㈣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各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㈤前開聲明第2至3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㈠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備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H」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備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E」欄所示金額之本息。㈢被告應分別補提繳各如附表二「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各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㈣前開聲明第1至2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一9-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1日以民事準備書（二）狀將前開備位聲明第1項更正為：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三「備位聲明」欄項下之「合計F」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本院卷二15-16頁），上開變更係原告將未四捨五入前之金額相加後，再予以四捨五入，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另原告於同年9月9日言詞辯論時，撤回如附表二先位聲明中之「失業給付差額（D）」欄所示金額本息（本院卷二78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均無不合，俱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原均受僱於被告，其等擔任之職務、到職日、契約終止日及約定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並約定每月5日匯款至原告薪資帳戶。詎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單方告知資遣原告，且當日即令原告不得再服勞務，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而被告於當日解僱原告後，仍舊在求職網站上招募相同職缺員工，且後續亦有新進員工至被告公司就職，被告並無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情形，被告解僱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自仍應繼續存在。原告任職期間為做二休二，上班時間均為每日12小時不間斷，用餐時間仍需隨時待命，中間全無休息時間，若有加班則為原訂休息日出勤12小時，惟被告未經勞資會議決議，逕以勞動契約方式約定工作時間採變形工時，違反勞基法第30條第2項規定致每月給付原告之加班費不足額，縱認勞動契約有效而採二週變形工時計算加班費，被告仍分別短少給付加班費新臺幣（下同）106,749元、32,006元予乙○○、甲○○。被告雖有給付原告資遣費與預告工資，然因被告前述短付加班費致原告計算退保前6個月平均薪資有所短少，故受有資遣費差額、預告工資差額、失業給付差額，且被告亦未將業績獎金及短付加班費計入每月實際應領薪資，致未提繳足額勞退金，原告遂於112年12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113年2月7日在該局調解室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兩造未能達成共識以致調解不成立。為此，爰依民法第234條、第235條、第487條、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第30條第1、2項、第32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38條第3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於112年度2月底因業績成長故擴編人力，自同年3月起招募多名新員工，人事成本負擔相對沉重，詎業績發展卻於招募新員工後停滯，且於同年11月即已預見業績下滑趨勢，故於同年12月舉辦活動挽救業績，惟被告之營收自同年11月至113年2月確實明顯縮減，為永續經營成本考量，爰於112年12月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於112年12月解僱原告並縮減為11名員工後，即未招聘新員工入職，至於104人力銀行徵才廣告自102年5月25日後即未再更新，最後更新係因被告發現漏未關閉職缺始進入後台關閉相關職缺，絕無原告所述有新員工至被告公司就職之情形，因兩造間僱傭關係已不存在，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12月13日起迄今之薪資，自屬無據。

　㈡被告設立之初不諳勞動法規，疏未依勞基法第30條、第32條等規定就變形工時召開勞資會議，惟原告已於104人力銀行徵才網站明確知悉其等工作時間為晚上8時至翌日早上8時，並為做二休二變形工時，且原告簽署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已載明採變形工時，經原告明示同意後入職，被告確實已取得原告同意始實施變形工時，雖被告未召開勞資會議，惟已明確取得原告同意，兩造間變形工時之約定應為有效。

　㈢就業保險平均月投保薪資最高為45,800元，而非原告主張之66,800元。經被告重新計算應給付原告之短付加班費、失業給付差額、資遣費差額、預告工資差額，詳如附表四所示。

　㈣並聲明：⒈原告先位聲明及備位聲明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79-81頁）：

　㈠原告原均受僱於被告，其等擔任之職務、到職日、契約終止日及約定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一所示，並約定每月5日匯款至原告薪資帳戶。

  ㈡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㈢被告有分別發放予乙○○資遣費62,841元、預告工資26,272元；甲○○資遣費17,028元、預告工資12,570元，原告均已分別收受上開款項。

  ㈣勞保局已分別給付乙○○113年1月1日至同年7月6日止6個月失業給付160,440元；甲○○113年1月1日至同年7月5日止6個月失業給付183,360元。

  ㈤原告於112年12月22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該局於113年2月7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成立。

  ㈥倘原告仍在職，原告於11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薪資各22,065元（本院卷一361頁）。

  ㈦下列文件及內容之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乙○○、甲○○分別於110年3月11日、112年3月7日與被告簽訂之系爭勞動契約。

  ⒉被告於104人力銀行刊登徵才廣告之網頁擷圖。

  ⒊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6月26日一資字20243LA06011號函暨檢附被告歷次委託時點、廣告職缺內容及歷次修改紀錄等（本院卷○000-000頁）。

  ⒋原告任職期間之員工薪資清單、上班班表、攷勤表、工資清冊。

  ⒌被告於112年11月至113年3月之勞保局投保單位人數資料表。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52年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同此見解）。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對其等解僱係屬違法而無效，兩造間僱傭關係仍應存在等語（本院卷一15-16頁），此為被告否認，則兩造間是否存有僱傭關係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定有明文。是以雇主於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為保障雇主營業權，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謀求企業之存續，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成社會更大之不安，而於資遣前先在可期待範圍內依據誠實及信用原則，採用對受僱人權益影響較輕之替代措施，確保受僱人之僱用地位得以繼續存在，已盡安置義務，但為受僱人拒絕接受，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即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1號判決參照）。所謂「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收益不敷企業經營成本，致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所謂「業務緊縮」，則指縮小事業實際營業狀況之業務規模或範圍，因雇主業務緊縮致產生多餘人力，雇主為求經營合理化，必須資遣多餘人力，惟基於憲法第15條工作權應予保障之規定，雇主資遣勞工時，既涉及勞工工作權將喪失之問題，法律上自可要求雇主於可期待範圍內，捨資遣而採用對勞工權益影響較輕之措施。又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虧損」時雇主得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企業是否虧損，雇主得否以此原因片面終止與受僱人間之僱傭契約，當以企業整體之營運、經營能力為準，而非以個別部門或是區分個別營業項目之經營狀態為斷。如僅一部門業務虧損，而其他部門依然正常運作而仍有所獲利，甚至仍需勞工者，尚不得遽認其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以避免雇主僅因短時間生產量及營業額，或一部門業務發生波動起伏，即逕予解僱勞工之失衡現象。又雇主資遣勞工，必以其無從繼續僱用勞工，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為限，始得為之，以保障勞工權益，倘尚有其他途徑可為，即不應採取終止契約之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18號判決參照）。

　⒉被告辯稱其於112年3月起招募多名新員工後，人事成本負擔沉重，然業績發展卻於招募新員工後停滯，且於同年11月即已預見業績下滑趨勢，而被告之營收自同年11月至113年2月確實明顯縮減，為永續經營成本考量，爰於112年12月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一事（本院卷一279頁），就解僱之原因，核與原告所提出由被告所核發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載明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相符（本院卷一57、59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是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之解僱是否合法，應審酌有無被告所辯稱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法定事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⑴被告有無虧損：依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正分局113年6月13日財北國稅中正營業字第1130254510號函檢附被告109年1月至113年4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所載內容（本院卷○000-000頁），被告109年1月至113年4月之銷項、進項分別如附表五「銷售額」、「進項稅額總金額」等欄所示，被告雖辯稱有如附表五編號24、25「被告抗辯解僱原告之原因」欄所示之情事，然依首揭說明，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收益不敷企業經營成本，致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且依如附表五編號24至26「盈虧」欄所示之金額，可知被告尚有盈餘可供分配，並無處於營業收入減少、經營狀態不佳之虧損情形，就整體營收而言並無虧損情事，足認被告整體經營狀況應屬良好，難認被告營收情形達到虧損，是被告倘以虧損為由解僱原告，為不合法。　　　

　⑵被告有無業務緊縮：查，被告112年11月至113年2月之銷售額固然略為呈現下滑（如附表五編號24、25「銷售額」），且原告遭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112年12月12日亦屬前開期間範圍內，然113年3至4月之銷售額為9,837,295元（如附表五編號26「銷售額」），與同年1至2月之銷售額相比，銷售額已上升3,314,714元（計算式：9,837,295元－6,522,581元），可見銷售額係明顯增加，並無營運不佳，及銷售量減少或萎縮，致整體業務有應予減縮之情事，自與一段期間營運不佳之狀態有別，尚難單憑112年11月至113年2月之短期銷售額數字減少，遽認被告有業務緊縮狀態已持續一段時間，是被告並無業務縮減情事，則被告倘以業務緊縮為由解僱原告，亦為不合法。　

　⒊綜上，被告既無因虧損或業務緊縮而須減少勞工之情形，且整體營業仍屬於獲利狀態，況被告亦未具體舉證並提出書面資料證明其無法再繼續僱用原告，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難認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應屬有理。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各如附表二「先位聲明」欄項下之「工資」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

　⒈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民事判決意旨同此見解）。查，被告於112年12月1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㈡〕，顯見被告有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而原告在被告違法解僱時，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且先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後再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堪認原告已將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告，惟為被告所拒絕，而被告拒絕受領後，即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且被告於受領遲延後，既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之意或就受領給付為必要之協力，依民法第234條及第235條等規定，應認被告仍然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薪資予原告。

　⒉被告不爭執原告約定薪資(最近1個月)均為36,000元，且倘其等仍在職，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11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薪資各22,065元〔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㈥〕，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⒊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工資，乃定有確定期限，被告如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前開請求被告給付薪資部分，併請求自各應給付月份之5日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理。

　⒋綜前，原告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其等各22,065元，並均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均自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分別給付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　　　

　㈣兩造有無約定變形工時？約定正常工時為何？

　⒈按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但就所從事工作性質與必須密集付出勞力之生產線上勞工不同之勞工，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並落實同法第21條第1項及第32條第4項但書之規定，上開勞工，如已同意休假日及平時之工作時間逾8小時，所約定之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按基本工資計算之延時工資、假日工資之總額時，並不違反勞基法之規定者，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即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日及逾時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3號、85年度台上字第1973號判決參照）。另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而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次按當事人本於自主意思所締結之契約，若其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規範；縱或契約約定之權利義務有失平之處，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即應依從該契約之內容或本旨而履行，其私法上之權利義務，亦應受其拘束，非一造於事後所能主張增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8號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260號判決參照）。而工資及工時，為勞動契約之最重要事項，倘無意思表示合致，勞雇雙方如何長期履行契約，殊難想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9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勞工應獲得之薪資報酬，除不得低於行政院核定基本工資標準，及違反勞基法保障勞工權益本旨外，原則上得由勞雇雙方就不同工作性質，另行約定公平合理待遇結構之計算方式，勞雇雙方自應受勞動契約之拘束，不得任意割裂或混雜契約內容與法條規定，僅擷取部分內容任加主張再為請求。

　⒉經查，被告所營事業有資訊軟體零售業、資訊軟體服務業等項目，此有被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列印資料影本為憑（本院卷一101頁），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86年11月13日（86）台勞動二字第046048號函釋，資訊服務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日起，指定為該法第30條之1之行業（本院卷二5頁），係屬適用勞基法第30條之1得施行4週變形工時之行業，屬於此公告行業之勞工除其正常工時得以4週為單位調整，每日正常工時由8小時變成10小時，該2小時之工作因非屬延長工時而不給付加班費外（同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規定），每7日應有1日之例假，可以變更為2週2日。是以，兩造自得約定或調整原告之工作時間，且原告之工作時間，應依勞基法第30條之1第1項第1款至第3款所定原則加以變更，超出變更範圍外之工作時間，始屬勞基法第24條所謂「延長工作時間」。從而，原告主張其等每日工時超過8小時以外之工作時間均屬延長工作時間云云（本院卷一362頁），自屬無據。

　⒊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經勞資會議決議，逕以勞動契約方式約定員工工作時間採變形工時，違反勞基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故被告變形工時制度違法云云（本院卷一18-19頁；卷二16、56頁）。然查，按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並未明文賦予勞資會議之決議得當然取代與補充勞動契約內容；因此，如勞資會議決議涉及勞動條件之變更（例如工作時間、加班費計算支給事項），仍須經由勞資雙方透過個別勞動契約之約定，始生拘束之效力。觀諸被告分別於111年6月6日開始至112年6月21日到期、112年7月21日開始至113年8月4日到期之104人力銀行求才啟事廣告樣本，及被告歷次修改前開求才啟事廣告之紀錄，其上「上班時段」欄位分別記載「日班（08：00～20：00做二休二）」、「大夜班（20：00～08：00做二休二）」（本院卷○000-000頁），且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亦記載：「甲方（即被告）採用變形工時制，乙方（即原告）每週正常工作時間以不超過48小時為原則；……」（本院卷一49、53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㈦、⒈〕，顯見被告於徵才時已將上班時間、輪班方式明確告知，並載明採變形工時於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款中，後經原告簽署，原告自應受系爭勞動契約約定條款之拘束，參以乙○○、甲○○分別於110年3月11日、112年3月7日到職後，即按做二休二方式上、下班，此有原告任職期間之班表、攷勤表在卷可稽（本院卷一83-88、289-332頁），至乙○○、甲○○於112年12月12日離職時，已分別經過近2年10個月、10個月，自應知悉，實難推諉不知被告係採用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之變形工時制度。是兩造約定採取變形工時，且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應屬有據。　　　

  ㈤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三「短付加班費小計」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係採行2週變形工時制，原告每日正常工時為10小時，已如前述，則延長工作之時間，即為超過變更後10小時部分，是依此計算，原告每月加班費應各如附表七「小計」欄所示，扣除被告每月已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七「被告已給付加班費」欄所示金額後，被告尚無積欠應給付予原告之加班費（各如附表七「合計」欄所示）。是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其等加班費，即屬無據。

　㈥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三「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雇主應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上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勞退專戶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者，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按第1項至第3項所定每月工資及前項所定每月執行業務所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退條例第14條第5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就其等任職期間，未為其等按月提繳足額勞退金至其等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被告應各提繳如附表三「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等語（本院卷一24-25頁），並有原告提出之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勞保局113年6月13日保退二字第11313171860號函檢附原告勞退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本院卷一95-99、223-224、227-231頁）。依勞動部分別於110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111年1月1日（112年適用）公布生效之勞退金月提繳分級表，分別計算被告應提繳部分各如附表八「短提金額」欄所示之差額，是乙○○得請求被告依法應補提繳附表八「合計」欄所示之勞退金至其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被告並無積欠甲○○短提勞退金之情形（詳如附表八甲○○「合計」欄所示），是甲○○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勞退金，係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有先、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裁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無庸裁判。必先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原告就本件所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給付工資、短付加班費、補提繳勞退金等部分既為有理由，已如前述，則本院就備位聲明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失業給付差額等部分已無庸再為論述，亦無須再為准駁之判決。

六、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分別給付短付加班費，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中短付加班費應於次月發給，為定有期限之債權，而原告對此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4日（本院卷一131頁）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依上開規定，均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非合法，則原告依民法第234條、第235條、第487條、勞基法第30條第1、2項、第32條第1項、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各22,065元，並均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均自113年1月1日起至原告各復職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分別給付原告各36,000元，暨均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補提繳如附表九「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乙○○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主文第2、3項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所以分別宣告如主文第6、7項所示。再本院前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後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此乃促請法院職權發動而已，本院自無庸就其聲請而為准駁之裁判；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一 卷頁碼：本院卷一15-16、69-81頁     姓名 職務 到職日 （年月日） 契約終止日 （年月日） 約定薪資(最近1個月) （基本薪資27,000元＋輪班津貼6,000元＋全勤獎金3,000元） 乙○○ 大夜班客服人員 110.3.11 112.12.12 36,000元  甲○○ 大夜班客服人員 112.3.7 112.12.12 36,000元  

 

附表二：原告原起訴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一9-27頁         先位聲明         　 第1項 第2、3項     第4、5項 第6、7項 姓名 僱傭關係 工資 延長工時加班費 (A) 12小時無休息補償加班費 (B) 短付加班費小計 (C=A+B) 失業給付差額 (D) 合計 (E=C+D) 補提繳勞退金 乙○○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581,927元 71,730元 653,657元 120,120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186,056元 40,399元 226,455元 137,280元 363,735元 14,988元 備位聲明         　 　 　   第1、2項 第3、4項  第5、6項 姓名 － － 資遣費差額 (F) 預告工資差額 (G) 合計 (H=F+G) 合計=短付加班費+失業給付差額 (E=A+B+D)  補提繳勞退金 乙○○ － － 28,051元 17,698元 45,750元 （相加應為45,749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 － 7,260元 8,766元 16,025元 （相加應為16,026元） 363,735元  14,988元 

 

附表三：原告更正起訴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二5-6、78頁         先位聲明         　 第1項 第2、3項   第4、5項   第6、7項 姓名 僱傭關係 工資 延長工時加班費 (A) 12小時無休息補償加班費 (B) 短付加班費小計 (C=A+B)   補提繳勞退金 乙○○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581,927元 71,730元 653,657元   62,227元 甲○○ 請求確認存在 ①被告應給付22,065元，及自112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②自113年1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36,000元，並自每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 186,056元 40,399元 226,455元   14,988元 備位聲明         　 　 　   第1、2項  第3、4項 第5、6項 姓名 － － 資遣費差額 (D) 預告工資差額 (E) 合計 (F=D+E) 失業給付差額 (G) 合計=短付加班費+失業給付差額 (H=A+B+G) 補提繳勞退金 乙○○ － － 28,051.3元 17,698.4元 45,750元 120,120元 773,777元 62,227元 甲○○ － － 7,259.6元 8,765.7元 16,025元 137,280元 363,735元 14,988元 

 

附表四：被告抗辯應給付原告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000-000頁      姓名 短付加班費 失業給付差額 資遣費差額 預告工資差額 補提繳勞退金 乙○○ 27,113元 29,260元 3,550元 1,299元 21,796元 甲○○ 3,215元 36,480元 0元 1,402元 2,805元 

 

附表五：被告公司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 卷頁碼：本院卷○000-000頁 備  註：(A)係指公司銷售貨物、付出勞務後所得到之款項，即公司營業所得，綜合公司開出之發票，可計算出公            司須繳納之營業稅額。         (B)係指公司進貨、買原料或設備所花費之成本，進而計算出公司可折抵之營業稅額。         (C)係指將銷售額扣除進項稅額金額，即可算出公司獲利，倘數值為正數，表示公司須繳納營業稅給國稅 　　　　　 局。       編號 日期 （年月） 銷售額 (A) 進項稅額總金額 (B) 盈虧 (C=A-B) 被告抗辯解僱原告之原因 (本院卷一279頁) 備註 1 109.1-2 1,114,248元 463,839元 650,409元 － － 2 109.3-4 1,240,971元 602,343元 638,628元 － － 3 109.5-6 1,203,333元 1,453,343元 -250,010元 － － 4 109.7-8 1,261,457元 3,917,502元 -2,656,045元 － － 5 109.9-10 2,103,838元 810,914元 1,292,924元 － － 6 109.11-12 3,178,152元 1,180,824元 1,997,328元 － － 7 110.1-2 3,283,286元 1,884,733元 1,398,553元 － － 8 110.3-4 3,461,938元 1,725,250元 1,736,688元 － 乙○○110.3.11到職 9 110.5-6 3,753,600元 996,193元 2,757,407元 － － 10 110.7-8 3,917,914元 958,851元 2,959,063元 － － 11 110.9-10 3,847,895元 1,641,882元 2,206,013元 － － 12 110.11-12 2,453,400元 1,261,391元 1,192,009元 － － 13 111.1-2 3,732,686元 3,390,501元 342,185元 － － 14 111.3-4 3,565,000元 3,073,533元 491,467元 － － 15 111.5-6 3,261,448元 1,633,738元 1,627,710元 － － 16 111.7-8 3,368,076元 2,736,348元 631,728元 － － 17 111.9-10 2,943,215元 3,965,082元 -1,021,867元 － － 18 111.11-12 1,489,562元 3,526,944元 -2,037,382元 － － 19 112.1-2 3,892,990元 1,417,312元 2,475,678元 － － 20 112.3-4 6,046,038元 2,321,267元 3,724,771元 － 甲○○112.3.7到職 21 112.5-6 7,389,676元 1,558,120元 5,831,556元 － － 22 112.7-8 7,225,990元 1,455,567元 5,770,423元 － － 23 112.9-10 7,435,981元 2,675,020元 4,760,961元 － － 24 112.11-12 7,269,324元 2,051,220元 5,218,104元 預見業績下滑趨勢 被告於112.12.12與原告終止勞動契約 25 113.1-2 6,522,581元 1,346,602元 5,175,979元 營收確實明顯減縮 － 26 113.3-4 9,837,295元 1,467,687元 8,369,608元 － － 

 

附表六：原告每月薪資明細表項目及正常工時時薪 卷頁碼：本院卷一69-81、333-337頁；卷二59頁       姓名 年月 基本薪資 輪班津貼 全勤獎金 當月月薪 當月時薪 乙○○ 110/3 16,000元 4,000元 667元 20,667元 123元 　 110/4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5 25,000元 6,000元 700元 31,700元 132元 　 110/6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7 25,000元 6,000元 1,000元 32,000元 133元 　 110/8 25,000元 6,000元 1,700元 32,700元 136元 　 110/9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0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1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0/12 25,000元 6,000元 1,700元 32,700元 136元 　 111/1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2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3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4 25,000元 6,000元 2,000元 33,000元 138元 　 111/5 25,000元 6,000元 1,400元 32,400元 135元 　 111/6 26,000元 6,000元 2,700元 34,700元 145元 　 111/7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8 26,000元 6,000元 2,400元 34,400元 143元 　 111/9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0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1 26,000元 6,000元 3,000元 35,000元 146元 　 111/12 26,000元 6,000元 2,700元 34,700元 145元 　 112/1 26,000元 6,000元 2,400元 34,400元 143元 　 112/2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3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4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5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6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7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8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9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0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1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12 10,800元 2,400元 900元 14,100元 147元 合計 　      甲○○ 112/3 21,600元 4,800元 2,400元 28,800元 144元 　 112/4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5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6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7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8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9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0 27,000元 6,000元 3,000元 36,000元 150元 　 112/11 27,000元 6,000元 2,700元 35,700元 149元 　 112/12 10,800元 2,400元 600元 13,800元 144元 合計 　      備註：①乙○○110/3/11到職，當月時薪=20,667元÷工作21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         時。         110/4-112/11之當月時薪=當月薪資÷每月240小時。         乙○○112/12/12契約終止，當月時薪=14,100元÷工作12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②甲○○112/3/7到職，當月時薪=28,800元÷工作25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112/4-112/11之當月時薪=當月薪資÷每月240小時。         甲○○112/12/12契約終止，當月時薪=13,800元÷工作12天÷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       

 

附表七：法院計算原告得請求短付加班費之金額         姓名 年月 時薪 （A） (如附表六) 上班總日數 （B） (本院卷一83-88、289-332頁) 平日加班費 (前2小時) C＝（A×B×2時×1.34） 平日加班費(第3小時，即開會1小時)  D＝（A×1時×1.67） 小計 (E＝C＋D) 被告已給付加班費 （F） (本院卷一69-81、333-337頁；卷二59頁) 短付加班費 （G＝E－F） 乙○○ 110/3 123元 11日 3,627元 0元 3,627元 0元 3,627元 　 110/4 133元 15日 5,360元 223元 5,583元 5,237元 346元 　 110/5 132元 16日 5,664元 221元 5,884元 7,296元 -1,412元 　 110/6 133元 19日 6,789元 0元 6,789元 15,815元 -9,026元 　 110/7 133元 19日 6,789元 0元 6,789元 16,847元 -10,058元 　 110/8 136元 19日 6,938元 228元 7,165元 17,195元 -10,030元 　 110/9 138元 19日 7,002元 230元 7,231元 17,741元 -10,510元 　 110/10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3,947元 1,810元 　 110/11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4,314元 1,443元 　 110/12 136元 16日 5,842元 228元 6,070元 6,149元 -79元 　 111/1 138元 15日 5,528元 230元 5,757元 7,259元 -1,502元 　 111/2 138元 14日 5,159元 230元 5,389元 6,712元 -1,323元 　 111/3 138元 17日 6,265元 230元 6,494元 10,571元 -4,077元 　 111/4 138元 16日 5,896元 230元 6,126元 6,701元 -575元 　 111/5 135元 16日 5,789元 225元 6,014元 8,363元 -2,349元 　 111/6 145元 18日 6,975元 241元 7,216元 16,445元 -9,229元 　 111/7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0,522元 -12,462元 　 111/8 143元 21日 8,067元 239元 8,306元 24,032元 -15,726元 　 111/9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2,280元 -14,220元 　 111/10 146元 20日 7,817元 244元 8,060元 22,274元 -14,214元 　 111/11 146元 15日 5,863元 244元 6,106元 4,760元 1,346元 　 111/12 145元 16日 6,200元 241元 6,441元 6,506元 -65元 　 112/1 143元 18日 6,914元 239元 7,154元 21,112元 -13,958元 　 112/2 150元 14日 5,628元 251元 5,879元 3,696元 2,183元 　 112/3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4,290元 1,991元 　 112/4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8,484元 -1,802元 　 112/5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086元 -404元 　 112/6 150元 11日 4,422元 251元 4,673元 1,500元 3,173元 　 112/7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890元 -1,208元 　 112/8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7,890元 -1,610元 　 112/9 150元 18日 7,236元 251元 7,487元 15,690元 -8,204元 　 112/10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683元 6,599元 -319元 　 112/11 149元 14日 5,581元 0元 5,581元 1,608元 3,973元 　 112/12 147元 4日 2,362元 0元 2,362元 4,950元 -2,588元 合計 　       -127,055元 甲○○ 112/3 144元 13日 5,017元 240元 5,257元 300元 4,957元 　 112/4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7,890元 -1,208元 　 112/5 149元 16日 6,389元 249元 6,638元 8,490元 -1,852元 　 112/6 150元 17日 6,834元 251元 7,085元 13,290元 -6,206元 　 112/7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6,684元 -2元 　 112/8 150元 14日 5,628元 251元 5,879元 7,890元 -2,012元 　 112/9 150元 16日 6,432元 251元 6,683元 10,896元 -4,214元 　 112/10 150元 15日 6,030元 251元 6,281元 3,494元 2,787元 　 112/11 149元 14日 5,581元 0元 5,581元 2,010元 3,571元 　 112/12 144元 6日 2,312元 0元 2,312元 1,350元 962元 合計 　       -3,215元 備註：①上班總日數係以原證5員工薪資單之「上班總時數」÷每日工作12小時後，再與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相         核對。       ②乙○○110年7、9月，111年5、8月之上班總日數，以原證5員工薪資單之上班總時數為依據。111年6月之上班總日數，以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為依據。       ③甲○○112年4、5、12月之上班總日數，以被證2攷勤表之出勤天數為依據。              

 

附表八：法院計算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勞退金之金額 備註：到職日、契約終止日未滿1個月，當月勞退金應提撥之金額按天數計算         姓名 年月 應領薪資 （A） (如附表六) 應補加班費 （B） (如附表七) 應領薪資 （C=A+B） 應提繳勞退金工資 （D） 應提撥勞退金額 （E=D×6％） 雇主已提撥勞退金額 （F） (本院卷95-99、227-231頁) 短提金額 （G=E－F） 乙○○ 110/3 (11日到職) 20,667元 3,627元 24,294元 25,200元 1,024元 （25,200元×0.06×21/31） 1,208元 -184元 　 110/4 32,000元 346元 32,346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5 31,700元 － 31,700元 31,800元 1,908元 1,908元 0元 　 110/6 32,000元 － 32,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7 32,000元 － 32,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8 32,700元 － 32,7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9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08元 90元 　 110/10 33,000元 1,810元 34,81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0/11 33,000元 1,443元 34,443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0/12 32,700元 － 32,7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1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2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3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4 33,000元 － 33,0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5 32,400元 － 32,400元 33,300元 1,998元 1,998元 0元 　 111/6 34,700元 － 34,700元 34,800元 2,088元 1,998元 90元 　 111/7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8 34,400元 － 34,400元 34,800元 2,088元 1,998元 90元 　 111/9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10 35,000元 － 35,000元 36,300元 2,178元 1,998元 180元 　 111/11 35,000元 1,346元 36,346元 38,200元 2,292元 1,998元 294元 　 111/12 34,700元 － 34,700元 34,800元 2,088元 2,178元 -90元 　 112/1 34,400元 － 34,400元 34,800元 2,088元 2,178元 -90元 　 112/2 36,000元 2,183元 38,183元 38,200元 2,292元 2,178元 114元 　 112/3 36,000元 1,991元 37,991元 38,200元 2,292元 2,292元 0元 　 112/4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5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6 36,000元 3,173元 39,173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7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8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9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0 36,000元 84元 36,084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1 35,700元 3,973元 39,673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2 (12日契約終止) 14,100元 － 14,100元 15,840元 368元 （15,840元×0.06×12/31） 917元 -549元 合計 　       569元 甲○○ 112/3 (7日到職) 28,800元 4,957元 33,757元 34,800元 1,684元 （34,800元×0.06×25/31） 1,757元 -73元 　 112/4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5 35,700元 － 35,7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6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7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8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9 36,000元 － 36,000元 36,300元 2,178元 2,292元 -114元 　 112/10 36,000元 2,787元 38,787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1 35,700元 3,571元 39,271元 40,100元 2,406元 2,292元 114元 　 112/12 (12日契約終止) 13,800元 962元 14,762元 15,840元 368元 （15,840元×0.06×12/31） 917元 -549元 合計 　       -1,078元 

 

附表九：法院判決原告得請求之項目及金額   姓名 短付加班費 補提繳勞退金 乙○○ 0元 569元 甲○○ 0元 0元 

 



